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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會議時間及地點 

本(2018)年APEC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相關會議於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莫士比港舉行，我方由本會

綜合規劃處張處長惠娟及本會(綜合規劃處、資訊管理處、法制

協調中心)、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等單位

人員出席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 EC)第 1 次會議(EC1)

暨相關會議，並由本會綜合規劃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

商業司、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等

單位人員出席第 37 次電子商務推動小組(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ECSG)會議暨相關會議。 

二、會議目的 

(一)經濟委員會(EC) 

2018 年主辦會員體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PNG；以下簡稱巴紐)所設定主題為「把握包容性機會，擁

抱數位未來」(Harnessing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ture)，並列出包括「透過結構改革以強化包容

性成長」等三大優先領域，而 EC 係 APEC 推動結構改革的

重要推手，本次 EC1 會議主要議程包括「APEC 結構改革更

新議程 (Renewed APEC Agenda for Structural Reform, 

RAASR) 2016-2020」之推展、「2018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2018 AEPR)」、APEC 區域經

濟情勢分析與數位經濟趨勢，以及電子化公共服務、開放政

府、經商便利度進展盤點等三場政策討論會，並於 EC1 會

議前舉行「用現代科技進行紛爭解決與電子契約管理(特別

在線上爭端解決方面)研討會」及「APEC 會員體實施之結合

管制制度資訊分享最佳措施研討會」，我方相關業務單位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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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與會。 

(二)電子商務推動小組(ECSG) 

ECSG 旨在推動有利於電子化商務環境發展之活動，其

推動原則明列於「1998 年 APEC 電子商務行動藍圖(1998 

APEC Blueprint for Action on Electronic Commerce)」。ECSG

下包括「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ata Privacy Subgroup, DPS)」，

致力於促進資訊跨境流通(cross-border flows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我國為加入「APEC 跨境隱私規範體系(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簡稱 APEC CBPR 體系)」，業於 2016

年 11月APEC年度部長會議(APEC Ministerial Meeting)表達

加入 APEC CBPR 體系意願，並設定 2017 年為我國「CBPR

能力建構年」，舉辦國內及國際計 3 場 CBPR 體系研討會，

以進行國內公私部門對隱私保護及APEC CBPR體系運作之

能力建構。本次參加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以在今年 3 月

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正式啟動我國申請程序為目

標。 

本次會議行程第一天為 ECSG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PS)

之非正式會議(Informal Meeting)，重點為預先討論及確認正

式會議之各項議題；第二天會議正式進行第 37 次 APEC 電

子商務推動小組資料隱私次級小組會議 (APEC 37
th

 

ECSG-Data Privacy Sub-Group Meeting)；第三天會議主題為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與歐盟會議(DPS and EU Meeting)；最後

一天舉行第 37 次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 (APEC 37th 

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Meeting)。DPS 會議主席

為澳洲籍 Mr. Colin Minihan，另本次 ECSG 會議則由美國籍

副主席 Mr. Michael Rose (代替美國籍主席 Ms. Shannon Coe)

主持，主要係由各會員體分享相關推動進度及經驗，以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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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參與之未來工作進行討論。 

三、會議重要結論 

(一)EC 

1.APEC 結構改革更新議程 RAASR)：本年主辦會員體巴紐報

告規劃於今年 8 月中旬在莫士比港舉辦之結構改革高階官

員會議 (High Level Structural Reform Officials’ Meeting, 

HLSROM)安排進展，HLSROM 將採認 RAASR 期中執行成

果盤點、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長政策架構，並展望 2018 至

2020 年如何進一步執行 RAASR 的工作。 

2.APEC 經濟政策報告(2018 AEPR)：2018 年 APEC 經濟政策

報告(2018 AEPR)主題為結構改革與基礎建設，本年主導撰

擬小組之紐西蘭已提出整體撰擬架構與個別經濟體報告

(IER)問卷，獲大會採認。另由巴紐建議 2019 年 AEPR 題目

訂為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 (Structural Reform and Digital 

Economy)，普遍獲各會員體支持。 

3.競爭政策：越南報告其研提之「在越南推動競爭評估以增進

市場效率」概念文件，規劃於越南辦理探討競爭評估議題之

研討會，以及於 2019 年在智利舉行 EC1 時辦理政策討論，

以建構 APEC 會員體運用 OECD 競爭評估檢核表進行競爭

評估之能力，我方、巴紐及墨西哥擔任本提案之共同提案會

員體。 

4.公部門治理：本次會議分別由泰國及俄羅斯主辦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及電子化公共服務(Public E-Services)政

策討論，我方國發會派員擔任講者，分別以「開放資料及電

子化參與(Open Data and E-Participation)」及「從電子化政府

邁向數位政府(E-government to Digital- government)」為主

題，說明我方開放政府資料與公共政策參與平臺成果以及推

動數位服務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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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本次會議由

EoDB 主導會員體美國主辦政策討論，美國表示 EoDB 第二

期行動計畫將在本(2018)年底屆期，目前 APEC 在 5 大指標

(建築許可、執行契約、開辦企業、跨境貿易、獲得信貸)確

實有明顯進步，美國將於休會期間調查各會員體對 EoDB 第

二期計畫成果的看法，並請會員體進一步思考未來延續計畫

之指標應如何訂定。 

6.強化經濟法制基礎架構(SELI)：SELI 於本年 3 月 3 至 4 日辦

理「用現代科技進行紛爭解決與電子契約管理(特別在線上

爭端解決方面)研討會」，會議結論為運用現代科技可協助中

小企業降低紛爭解決的時間與經費成本，並增進參與國際貿

易的意願，未來將持續與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在法規調和的

議題做進一步探討，並持續蒐集中小企業的意見。 

(二)ECSG 

1.ECSG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PS)會議重點包括： 

(1) 「 APEC 跨境隱私執法協議 (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部分：新增菲律賓國

家隱私保護委員會(National Privacy Commission, NPC)，

成為 CPEA 第 12 位隱私執法機關。 

(2)CBPR 體系進展部分：主要為美國通過「APEC 資料處理

業之隱私承認制度體系(APEC Privacy Recognition for 

Processors, PRP)」，以及新加坡同時通過 CBPR 體系和

PRP 申請；另 CBPR 體系聯合監督小組(Joint Oversight 

Panel, JOP)刻正受理韓國設立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cy, AA)之申請。 

(3)考量歐盟並未派員參與本次會議，ECSG 會議 R 主席決

定 2015 年 8 月第 32 屆 ECSG-DPS 成立之「小型工作小

組(Small Working Group)」將恢復運作，就 APEC CB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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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與歐盟即將於本(2018)年 5 月 25 日實施之「一般資

料保護規章(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於休會期間進行共同合作交流，希望能於今年 SOM3

前，提擬具體可供討論之文件。 

2.第 37 次電子商務推動小組(ECSG)會議重點聚焦兩部分： 

(1) 美國提出「網路及 數位經濟路徑圖執行計畫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APEC Internet and Digital 

Economy Roadmap)」，提議由 ECSG、電信暨資訊工作小

組(TELWG)共同合作整合 APEC 相關論壇及次級論壇執

行倡議，並向資深官員會議(SOM)報告，惟該提案於本

次會議尚未定案，各會員體可持續於本年 3 月底前提出

相關修改意見。 

(2)討論「電子商務推動小組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

(草案)，請各會員體於 3 月 16 日前提供意見，俾於休會

期間討論，以提交本年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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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經過 

 2018 年 3 月 5-6 日 EC1 暨相關會議 

一、APEC 結構改革更新議程(RAASR 2016-2020) 

(一)主辦會員體巴布亞紐幾內亞報告預計於本年 8 月召開之結構

改革高階官員會議(HLSROM)相關安排，HLSROM 將於本年

EC2 後於巴布亞紐幾內亞莫士比港召開，為期 1.5 天，會中

預計採認結構改革更新議程(RAASR)期中成果盤點及結構

改革與包容性成長政策架構(Policy Framework 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Inclusive Growth)。 

(二) RAASR期中成果盤點工作，依照APEC政策支援小組(Policy 

Support Unit, PSU)規劃時程，各會員體應於本年 2 月底前提

交個別行動計畫(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檢視報告，惟截

至 EC 會議前僅有 10 個會員體(含我方)提交，PSU 請各會員

體儘速研提，避免影響期中報告撰擬時程。 

(三) 2015年結構改革部長指示EC研擬一份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

長之政策架構，並制定一套指標以評估結構改革政策的包容

性，以及促進會員體間之經驗交流。EC 主席 Mr. Robert Logie

提出一份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長政策架構之範疇文件

(Scoping Paper)供各會員體討論，此份文件包括盤點 APEC

各論壇有關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長之重要工作進展，以及可

合作的方向，主席並請各會員體協助撰擬本政策架構。 

(四)我方國發會張處長惠娟發言首先感謝巴紐與 PSU 對於召開

HLSROM 與 RAASR 期中盤點所做之努力，並表示藉由期中

檢視，可以確實瞭解當初設定的目標在過去的進展，以及再

次檢視未來的方向。感謝主席提出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長的

政策架構討論文件，2020 年將再次召開結構改革部長會議，

而 2015 年部長會議迄今，社會、經濟、科技整體環境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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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當初設定之優先目標，近幾年又有新興優先領域浮

現，也許可以考量在今年在 HLSROM 期中檢討後，APEC 

2020 年後願景的思考方向，納入 2020 年前努力的方向，俾

向結構改革部長報告。 

二、APEC 經濟政策報告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AEPR) 

(一)2017 年 AEPR 後續執行 

1.本次 EC1 會前召開經濟委員會與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結

構改革與人力資本發展之聯合政策對談(EC-HRDWG Joint 

Policy Dialogue 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由 HRDWG 總主席 Prof. Dong Sun Park 及

EC 主席 Mr. Robert Logie 共同主持，藉由分組會議方式，討

論亞太地區結構改革與未來工作(Future of Work)、數位時代

之教育訓練、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LMPs)與社會保護等議題。 

2.會議結論將成立 2017 AEPR 後核心小組(2017 AEPR “post‐

Core Team”)，追蹤 2017 AEPR 政策建議的執行情形，並在

2019 及 2021 年向 EC 及 HRDWG 報告。該小組由自願之澳

洲、中國大陸、韓國、菲律賓、紐西蘭等會員體之 EC 或

HRDWG 代表組成。 

(二)2018 年 AEPR 撰擬規劃 

1.2018 年 AEPR 撰擬主題為「結構改革與基礎建設」(Structural 

Reform and Infrastructure)，本次會議採認由本年撰擬小組主

導會員體紐西蘭所提出之政策支援小組(PSU)受委託研究範

圍(ToR)、個別經濟體報告(Individual Economy Report, IER)

問卷以及撰擬原則聲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2.本年 IER 問卷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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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達到基礎建設之成本效益性、復原力、包容性的目標，

列舉 2 項重要的政策或制度，以及最優先的結構改革領

域與所面臨關鍵挑戰與解決策略。 

(2)未來中長期，我國所需之重要實體與數位基礎建設為

何？並請敘述其財源與預期的影響；另，影響我國未來

的實體與數位基礎建設需求的主要因素為何？ 

(3)在過去 5 年所實施的基礎建設結構改革中，列舉 2 項執

行效益最高者，並說明主要原因。 

(4)區域合作組織，如 APEC，可在基礎建設結構改革之區域

合作中所扮演之角色。如何確保亞太地區具備優質的實

體與數位基礎建設以促進連結性？我國可從提升之連結

性中獲得何種利益？ 

3.依撰擬小組規劃，各會員體應於本年 4 月 30 日前提報 IER，

後續由撰擬小組及 PSU 合作撰擬，預計於本年 8 月將草案

提報 EC2。 

(三)2019 年 AEPR 主題 

巴紐提出 2019 年 AEPR 題目為「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

(Structural Reform and Digital Economy)，期探討因應數位經

濟興起，如何實施結構改革以掌握新興機會。例如：電信產

業等新科技產業的競爭、跨境標準的可相容性、提升企業使

用新科技創新的誘因、支持數位商務如線上爭端解決(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或電子採購的制度、提升經商便利

度的數位平臺(如公司登記)等，期 2019 年 AEPR 可提供相

關分析與政策建議，並為 APEC 與 EC 未來對於結構改革與

數位經濟議題的討論設定優先領域。本年 AEPR 報告題目將

於休會期間提交各會員體採認。 

(四)AEPR 程序改革： 

1.日本提出 AEPR 程序改革文件指出，AEPR 向來是 EC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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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除使大眾可藉此瞭解 APEC 的觀點，各會員體亦

可透過提交 IER，審視國內特定領域的結構改革情形，並參

考學習其他會員體的作法。然自 2015 年起，AEPR 主題日

漸宏觀廣泛，導致許多挑戰，如撰擬工作更加耗時、成本增

加、取得各會員體共識困難、後續執行方式仍待思考等。爰

日本受 EC 主席委託研擬改革 AEPR 程序的思考方向，包括

是否維持每年提交 AEPR 的頻率、減少篇幅的可能性、聘請

外部顧問的必要性、未來題目如何訂定、後續執行如何發揮

AEPR 影響力等，供各會員體討論使 AEPR 執行更有效率的

作法。 

2.加拿大提議由自願會員體成立一個小組，以檢視撰擬 AEPR

目前遭遇的挑戰，尤其是聘用外部顧問的資金來源。紐西蘭

及澳洲已自願加入，該小組預計將於本年 EC2 提交研處建

議報告。 

三、 APEC 區域經濟情勢分析及數位經濟趨勢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nd Update on Digital Economy) 

會中由 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主任 Dr. Dennis Hew、

OECD 代表 Mr. Kensuke Tanaka、太平洋經濟理事會(PECC)

代表 Mr. Eduardo Pedrosa、世界銀行(World Bank)代表 Ms. 

Natasha Beschorner 提出報告，要點如下： 

(一)PSU報告APEC區域經濟趨勢分析指出，2017年前3季APEC

區域 GDP 成長 4%，高於 2016 年同期成長率 3.3%。其中，

民間消費仍為成長的主動能。惟 GDP 中勞動份額持續下降，

建議各會員體應強化教育，發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ALMPs)，並透過跨境交流訓練、勞工移動及法規調和等，

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二)OECD 發表 2018 年東南亞、中國及印度經濟展望指出，由

於內需成長與貿易復甦，東南亞國家短中期經濟成長強勁。



10 

數位化產生新的商業模式，並影響貿易與生產力，呼籲各會

員體需採取廣泛的因應措施，以促進包容性成長。 

(三)PECC 提出數位經濟區域展望指出，近年來貿易成長減緩，

而資料流通(data flow)快速增加，可望成為新的成長動能。

惟 APEC 各會員體發展程度互異，網際網路之速度、成本及

穿透程度皆有不同。鑒於數位經濟可產生提高生產力、協助

企業進入較大市場、增加消費者選擇等效益，各會員體可採

取強化資料保護、隱私保護、基礎設施(如寬頻取得)等措施，

以促進數位經濟發展。 

(四)世界銀行報告 APEC 數位經濟發展趨勢及政策考量。為因應

數位經濟發展，許多會員體皆擬訂數位經濟發展計畫與相關

措施，惟需注意計畫的落實，包括不同政府機關的協調及與

私部門的合作等。跨域資料流通的法規基礎設施仍未建立，

包括網路安全、隱私保護等，各會員體必須推動相關政策，

以促進消費者的信任。 

四、促進電子商務以協助中小企業全球化 

(一)PSU 報告「促進電子商務以協助中小企業全球化 Promoting 

E-Commerce to Globalize MSMEs」，指出中小企業在進入全

球價值鏈遇到的挑戰與困難。香港代表 Dr. James Ding 回應

表示，ODR 爭端解決機制對促進電子商務相當重要，此機

制可協助中小企業加入全球市場時，有效率且節省成本的處

理爭端。 

(二)我方張處長發言感謝 PSU分享運用電子商務促進MSMEs全

球化的方法，網路及數位經濟路徑圖已於 2017 年部長會議

採認，將做為各會員體努力的目標，2018 年各會員體與各論

壇應發展執行路徑圖相關計畫。另如同 PSU 在報告中提及，

結構改革確實對協助中小企業掌握數位經濟機會有許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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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處，政府應提供更佳的基礎建設，除了硬體的建設(如寬

頻擷取)外，相關軟體設施與結構改革如法規調和等建構生態

環境之作為也相當重要，不止是法規鬆綁(deregulation)，更

應是聰明管制(smart regulation)，政府部門應思考如何建構必

要的生態環境，協助新創企業或中小企業進行跨國電子商

務，以提升其適應不同市場與掌握數位經濟的能力。 

五、現階段 EC 結構改革優先議題領域之工作計畫辦理情形  

(一)競爭政策 

競爭政策及法律小組(CPLG)主席智利競爭法主管機關

國家經濟檢察辦公室(Fiscalía Nacional Económic, FNE) Mr. 

Sebastián Castro 報告 2018 年 3 月 3 日 CPLG 會議情形，重

點如次： 

1.2018 年新提案計畫：日本於 CPLG 會議中報告其於 2018 年

之 2 項提案計畫，一為於 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提案辦理之競爭政

策 FTAAP 能力建構研討會，另一為規劃於 EC 提案辦理與

中小企業議題相關之研討會，日方代表並請各會員體支持或

擔任前述 2 項計畫之共同提案會員體。 

2.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由 OECD 專家 Ms. Mary 

Crane-Charef 及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Centr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Management) Mr. Nguyen Anh Duong 報告

APEC-OECD 競爭評估架構之引進對結構改革之重要性，越

南亦將研提「在越南推動競爭評估以增進市場效率」之計

畫，盼藉由辦理研討會及政策討論，建構 APEC 會員體運用

OECD 競爭評估檢核表進行競爭評估之能力。 

3.牛津大學研究員 Mr. Christopher Decker 以預錄之音檔，介紹

英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何藉由市場調查或市場研究發現特

定產業所存在之競爭疑慮，並進一步說明如何針對市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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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之競爭疑慮發展適當的矯正措施以阻止或防止限制競

爭行為發生。 

4.競爭政策發展更新：由與會會員體智利、日本、馬來西亞、

巴布亞紐幾內亞、秘魯、菲律賓、我方、美國及越南分別報

告競爭政策發展近況。 

5.CPLG 職掌範圍(CPLG TOR)之更新：CPLG TOR 增訂 CPLG

落日條款及規定會議出席法定人數之條文。該修訂內容經本

次 CPLG 會議決議通過，並獲 EC1 會議採認。 

(二)公司法制與治理(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CLG) 

1.日本與越南原預計於 EC1 提出「國營事業治理改革良好實務

與政策建議」提案，我方擔任共同提案人。菲律賓發言支持，

表示菲律賓國內亦在思考如何促進國營事業的改革；美國則

對本案如何支持 APEC 本年優先領域請日本再研議；中國大

陸代表提出國營事業治理具敏感性，在領袖層級尚未達到共

識前，不確定在 EC 提出是否恰當，需要更多時間檢視。日

本期望於本年 4 至 5 月再修改提出。 

2.CLG 主席之友協調人目前由越南續任，惟因越南有意卸職，

歡迎各會員體自願接任。 

(三)公部門治理(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PSG) 

公部門治理於本次會議分別由泰國及俄羅斯主辦開放

政 府 (Open Government) 及 電 子 化 公 共 服 務 (Public 

E-Services)2 場政策討論(Policy Discussion)，我方由國發會

資訊管理處王高級分析師誠明擔任 2 場政策討論講者，會議

情形詳「六、政策討論」。公部門治理主席之友協調人泰國

Dr. Pattama Teanravisitsagool 於會中對我方參與 2 場政策討

論的貢獻表示感謝。 

(四)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 

1.本次 EoDB 主席之友會議討論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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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oDB 主席之友協調人美國代表於主席之友會議說明本

計畫自 2017 年迄今已舉行「獲得信貸」、「執行契約」及

「開辦企業」等議題研討會，並規劃 2018 年 3 月 21-22

日在墨西哥市舉行有關擔保交易之研討會，美國並在本

次大會報告去年針對各會員體在「開辦企業」指標辦理

進展的調查及預告韓國正規劃「執行契約」議題的研討

會。 

(2)印尼及泰國代表均表示本專案對該國提升經商便利度的

排名有實益，泰國建議 3 月在墨西哥研討會中應就政府

如何避免銀行對中小企業經營面臨挑戰時縮緊銀根的問

題進行討論。美國後於 EC1 再次呼籲各會員體應參加今

年 3 月 21-22 日在墨西哥舉行主題與擔保交易相關之研

討會，本會張處長於會議當日協調金管會銀行局派員與

會。 

2.美國於 EC1 辦理政策討論，盤點 EoDB 第二期計畫

(2016-2018)進展，會議情形詳「六、政策討論」。 

(五 )法制革新 (Regulatory Reform, RR)及良好法規實務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GRP) 

1.本次 RR 主席之友會議討論要點如下： 

(1)原規劃就 8 項主軸所進行的調查，為呼應今年大會有關

包容性成長的主題，將聚焦為 5 項主題，分別為「強化

落實良好法規實務」、「促進國際法規合作」、「促進包容

性成長」、「促進資訊科技運用」與「簡化法規負擔」。 

(2)根據上述 5 大目標，墨西哥在今年提出兩份文件，分別

是「良好法規的線上學習課程」及「促進國際合作以減

少法規分歧造成之貿易成本」，其中在線上課程方面，馬

來西亞及我方同意擔任共同提案人，至於國際法規合作

方面，紐西蘭表示之前曾針對國際法規合作舉行兩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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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支持墨西哥在此議題上更聚焦於探討降低因法規

不一致所造成的貿易成本。 

2.第 11 屆良好法規實務研討會由墨西哥與巴紐主辦，預計將

在今年 8 月舉行，主題為數位時代下的良好法規實務。 

3.馬來西亞 2017 年 4 月所提公眾諮詢同儕檢視的倡議將於今

年 7 月舉行研討會，歡迎 APEC 各會員體參加。 

(六 )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架構 (Strengthening Economic Legal 

Infrastructure , SELI) 

1.SELI主席之友協調人香港代表Dr. James Ding報告有關 3月

3 日至 4 日研討會情形(會議內容詳七、「用現代科技進行紛

爭解決與電子契約管理 (特別在線上爭端解決方面)研討

會」)，共有 40 位會員體與國際組織之代表參加，會議結論

為運用現代科技可協助中小企業降低紛爭解決的時間與經

費成本，並增進參與國際貿易的意願，未來將持續與相關國

際組織合作，在法規調和的議題做進一步的探討，並持續蒐

集中小企業的意見。 

2.美國提案擬於 2019 年 EC1 在智利就線上爭端解決(ODR)區

域平台架構的議題舉行兩天的研討會，本倡議共獲得 10 個

會員體(澳洲、加拿大、智利、印尼、日本、墨西哥、巴紐、

泰國、越南、我方)擔任共同提案人。 

3.紐西蘭表示目前國內正在進行中小企業採用協商與仲裁進

行紛爭解決的調查，將持續把相關的資訊送給 SELI 小組參

考。新加坡表示與紐西蘭相同正在做相關研究，將會提供相

關資料，另俄羅斯表示正由高層評估是否擔任共同提案人，

感謝美國提出本項倡議。 

4.我方張處長發言表示，ODR 不論是對 APEC 會員體甚或是

全球都算是新穎的議題，隨著數位世代來臨，中小企業很容

易藉由網路進行跨境交易，而中小企業不單是需要政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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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做生意，也需要政府協助進行紛爭解決，本項即時的倡議

將有助中小企業參與跨境貿易，由於政府有責任架構適合中

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環境，也可引導仲裁機構採用新科

技，因此我國同意擔任共同提案人，以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並

協助進行能力建構。 

六、政策討論(Policy Discussions) 

(一)討論議題：經商便利度盤點 

1.EoDB 第二期計畫(2016-2018)將在今年屆期，經商便利度倡

議主導會員體美國於此次 EC 會議舉辦 EoDB 成果盤點之政

策討論，由美國說明開辦企業及獲得信貸指標的進展，由紐

西蘭與巴紐進行經驗分享；香港說明執行契約的進展；新加

坡說明跨境貿易及申請建築許可的進展；由馬來西亞就跨境

貿易進行經驗分享。 

2.美國表示本計畫將在今年底屆期，目前 APEC 整體在經商便

利度 5 大指標建築許可、執行契約、開辦企業、跨境貿易及

獲得信貸)中確實有明顯進步，區域整體表現在世界銀行調

查中名列前茅，美國將於休會期間調查各會員體對 EoDB 第

二期計畫成果的看法，並請會員體進一步思考未來延續計畫

之指標應如何訂定。 

(二)討論議題：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 

泰國主辦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政策討論，我方由

國發會資訊管理處王高級分析師誠明擔任講者，以「開放資

料及電子化參與」(Open Data and E-Participation)為主題，說

明我方開放政府資料以及公共政策參與平臺成果。本場次政

策討論共有 OECD、菲律賓、泰國及我方分享經驗，摘要如

下： 

1.OECD 將開放政府定義為“受到促進民主與涵容性增長的透

明、參與、課責原則之啟發，而衍生出創新和可持續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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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實踐之治理文化”。此外，OECD 表達其開放政府改

革的意義為「回應公民與企業對於更透明、課責參與的要

求；提升國家公共行政以提供更好的服務；促進可持續且涵

容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國際間良好案例和比較數據。 

2.菲律賓分享其開放政府目標係為建立高信賴度的社會，並提

供以民為本、廉潔、與有效能的治理。菲律賓另介紹其參與

OGP(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之經驗。 

3.我國說明開放政府資料鼓勵民間運用的作法，包括提升資料

品質、營造可行性資料授權使用環境、以及公私協力機制。

此外，亦更新我國推動公共政策網路參與之現況，以及其運

作機制分析。 

4. 泰國分享其開放與聯結的政府 (Open and Connected 

Government)包含幾個原則：資料原則開放，並應主動公開

且確保其可用性；跨公部門資料應共享；提供資料開放與應

用之公共諮詢及協助；建立開放和參與式決策；由公眾參與

監督。 

(三)討論議題：電子化公共服務(E-Services) 

俄羅斯主辦電子化公共服務(E-Services)政策討論，共有

俄羅斯、越南、泰國、紐西蘭及我方等會員體作經驗與知識

分享，我方由國發會資訊管理處王高級分析師誠明擔任講

者，以「從電子化政府邁向數位政府(E-government to Digital- 

government)」，進一步說明我方推動數位服務進程。政策討

論要點如下： 

1.俄羅斯介紹其模組化資訊服務架構，將流量管理、線上付

款、身分識別、文件整合、數位簽章等大多數服務會用到的

功能製作成為共用模組，讓機關建置其他專屬資訊服務時可

使用這些模組，無須重複開發建置。 

2.越南介紹的資訊服務與方向均為其 2016 年以前的計畫，並



17 

未提出較近期的發展。 

3.我國說明 2016至 2020年由電子化政府服務轉型為數位政府

服務之想法，保留電子化政府服務一站式跨機關流程整合服

務之設計模式，並加入以資料治理作為服務個人化分析之前

置作業，讓服務的提供可以更符合民眾當下之需求。此外，

亦介紹系統服務的建置可以共用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作

為資料提供機關對各個服務提供資料之通道，提升服務建置

之彈性。 

4.泰國介紹其數位政府計畫(2016 – 2018)，強調從 4 個面向展

現數位政府服務。第 1 個面向是政府整合 (Government 

Integration)，著重在跨機關之間資料與運作的整合，將公眾

服務視為一個整體，共同使用科技提升服務並提供一站式政

府服務；第 2 個面向是驅動轉型(Driven Transformation)，強

調從人力資源、作業流程、技術與法規進行組織變革；第 3

個面向是智能運作(Smart Operations)，導入數位科技與設備

以協助提升員工績效，包括物件互聯網絡、大數據管理系統

以及深度分析的工具；第 4 個面向是以公民為中心的服務

(Citizen-centric Services)，將公共服務升級為個人化專屬服

務，服務的建置係於生活的安全、資訊資產保護、以及服務

便利性之間取得平衡。 

5.紐西蘭介紹其數位服務目標是希望「人們在需要的時候，可

以容易取得為他們設計且近在身邊的公共服務」。其資通訊

戰略和行動計劃須符合所有政府機關都必須支持和推動一

站式服務、並且民眾在數位環境中都可輕鬆完成與政府的申

辦作業（但應體認有些人仍然需要面對面的申辦作業）。此

外，紐西蘭提出其服務設計較著重於遵循原則(principles)，

而不是指導準則(guidelines)和標準(standards)，因其認為只

遵循原則可讓服務更容易和更快速地開發，並且適用於每個

機關；而準則和標準會拖慢達成共識的速度，且會被侷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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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法規框架而失去彈性。 

6.俄羅斯代表稱讚我國電子化服務成果相當豐碩，對亞洲資通

訊技術有深入研究的 PECC代表Dr. Peter Lovelock對我方簡

報中所提之共用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表示讚賞，特別請

我方向與會代表說明 open API 的用途，亦推崇簡報中數位

平臺架構的神奇(magic)，認為數位平臺架構使得數位經濟以

及跨域互通性變得更為可行。 

七、2018 年 3 月 1-2 日 APEC 會員體實施之結合管制制度資

訊 分 享 最 佳 措 施 研 討 會 (Information Sharing Best 

Practices Workshop on Merger Control Regimes Used by 

APEC Economies) 

本會議係由巴紐提案辦理，邀請墨爾本大學商業及經濟

學院 Dr. Rhonda Smith 擔任主持人，並請競爭法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針對國際競爭法主管機關主要採行之結合管制制度－

分別為自願性結合管制制度及義務性結合管制制度在實務上

之運作情況、個別具備之優勢及面臨之挑戰、結合審查所運用

之經濟分析方法、違反結合管制制度所為之處分及矯正措施，

以及結合管制之國際合作議題等逐一進行探討，另邀請巴布亞

紐幾內亞、智利、越南、秘魯、俄羅斯及墨西哥等競爭法主管

機關之代表分別介紹各該機關所採行之結合管制制度，會議情

形重點摘要如次： 

(一)結合管制介紹之場次：由墨爾本大學 Dr. Rhonda Smith 簡要

介紹有效結合管制制度對整體經濟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重

要性以及結合之類型（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及多角化結合），

並以經濟模型說明事業結合之動機、事業藉由結合取得市場

地位後可能發生之限制競爭行為（包含：提高市場定價、降

低產品品質、減少產出與創新等），以及對消費者剩餘之影

響。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藉由結合管制制度之訂定，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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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顯著減損競爭之結合案件進行審查。 

(二)自願性結合管制制度之場次：分別由澳洲及紐西蘭之執業律

師 Mr. Brent Fisse 及 Mr. Andrew Simpson 介紹澳洲結合管制

之非正式與正式審查，以及紐西蘭之結合程序。Mr. Brent 

Fisse 及 Mr. Andrew Simpson 咸認澳洲及紐西蘭競爭法主管

機關所採行之自願性結合申報制度，在運作程序上皆十分相

似，但紐西蘭之結合管制制度較澳洲更具透明性。 

(三)義務性結合管制制度之場次：分別由美國司法部(USDOJ)及

聯邦交易委員會(USFTC) Ms. Leah McCoy 及 Mr. Timothy 

Hughes 說明美國所實施之義務性結合管制制度以及結合前

義務申報之行政程序。美國司法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同為美

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此二機關皆有權審查結合案件，但已

由其中一機關審查之結合案件不會再由另一機關重複進行

審查。美國之反托拉斯法對於結合管制僅為一般性之規範，

實務審查結合案件之法律依據，則源於聯邦法院之解釋及參

照競爭法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處理原則，而國際競爭網絡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之結合申報與審查

處理原則，以及結合申報程序之建議措施，亦為美國審理結

合案件之重要參考文件。 

(四)結合評估之經濟分析場次：由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分析

處之 Mr. Bok, Hong Seok 以韓國實務分別審理多焦鏡片及單

光鏡片事業之結合個案為例，說明在個案中運用經濟分析方

法進行市場界定與評估限制競爭效果所獲致之結果，及以價

格上漲壓力測試(Upward Pricing Pressure Test, UPP test)估計

單方效果之情形。 

(五)APEC 會員體簡報場次： 

1.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ICCC) Mr. 

Emmanuel Auru 報告「巴布亞紐幾內亞競爭法對於結合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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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之規範」：ICCC 現行之結合管制制度為自願性的結合申報

制度，其運作情形與澳洲相似，惟因事業自願申報之比率不

高以及 ICCC 審查成本之考量，現階段 ICCC 已提議修法將

結合管制制度改為義務申報制。 

2.智利國家經濟檢察辦公室(FNE) Mr. Jose Ignacio Loeser 報告

「從自願性程序到義務性之結合管制制度」：智利於 2017 年

6 月將原先實施之結合自願性申報制度改為義務性申報制

度，並以事業銷售額作為申報門檻。FNE 於接獲事業申報後

須於 30 天內完成審查並作成決定，惟當案件較為複雜，並

有顯著競爭疑慮時，則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程序，審查期間為

90 天。 

3.越南競爭及消費者局 Mr. Le Quang Lan 報告「越南之結合管

制」：越南係採義務性結合申報制度，並以事業之市場占有

率作為申報門檻。未來越南擬將結合之管制規範擴及至垂直

結合，並以總資產、營業額或結合交易金額作為申報門檻、

在法規中訂定結合評估準則，以及引進二階段之結合審查程

序。 

4.秘魯競爭法主管機關 INDECOPI Mr. Héctor Abel Palacios 報

告「秘魯之結合管制」：INDECOPI 於 1997 年開始實施結合

管制，並以事業之市場占有率作為申報門檻，INDECOPI 可

依法請申報結合事業提供必要之資訊，並於界定相關市場、

考量市場競爭狀況及結合對競爭之影響後，作出同意、附條

件同意或不同意之決定，INDECOPI 並有權針對未申報之結

合事業或未經競爭法主管機關做成決定即逕為結合之事業

處以罰金。 

5.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FAS) Mr. Roman Fedyukov 報告「俄羅

斯聯邦之競爭政策發展及結合管制制度」：本報告主要以

FAS 審查拜耳與孟山都之結合案以及 Yandex Taxi 與 Uber

之結合案為例，說明在數位科技發展下，FAS 審查結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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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之挑戰，以及在評估結合競爭效果時必須加以考量之

因素。 

6.墨西哥競爭法主管機關 COFECE Mr. Juan Manuel Hernandez 

Perez 報告「墨西哥之結合管制程序」：墨西哥係採義務性之

結合申報制度，當事業結合之交易金額超過聯邦經濟競爭法

第 86 條所訂定之門檻時，即須向 COFECE 或通訊及傳播之

產業及競爭主管機關 IFT 提出申報，競爭法主管機關於事業

提送申報資料齊備後，須於 60 天內完成審查並作成決定，

必要時亦可再延長 40 天。而針對有競爭疑慮之結合案件，

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將競爭疑慮通知結合申報事業，事業並可

向競爭法主管機關提議矯正措施或針對競爭法主管機關之

競爭疑慮提出回應。 

(六)違反結合管制制度之處分及矯正措施場次： 

1.紐西蘭執業律師 Mr. Andrew Simpson 以「結合審查與越界偷

跑之處罰」為題說明歐盟與美國可依法處分在競爭法主管機

關作成決定前即逕行結合之事業，但在紐西蘭實施之自願性

結合申報制度下，紐西蘭商業委員會(NZCC)並不能處分此

行為，而僅能向法院提出處分之申請。 

2.澳洲執業律師 Mr. Brent Fisse 以「澳洲之結合管制」為題，

並以澳洲聯邦法院審理澳洲消費者及競爭委員會(ACCC)禁

止 Metcash 收購雜貨供應商 Franklins 之訴訟案件為例，說明

ACCC 對於此案進行市場界定、顯著減損競爭檢測及反事實

效果認定上之爭點。 

(七)結合管制國際合作之場次：分別由 USDOJ 及 USFTC 之 Ms. 

Leah McCoy 及 Mr. Timothy Hughes 說明結合執法之國際合

作及 USFTC 在結合跨境合作上之經驗，並針對結合執法國

際合作（尤其是資訊交換）可能面臨之挑戰提出相應之建議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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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總結：由墨爾本大學 Dr. Rhonda Smith 彙總 2 天會議討

論內容，強調結合管制流程簡化之必要性，並肯認 ICN

所訂定與結合管制相關之處理原則及建議措施實有助於

競爭法主管機關提升執法有效性。  

八、2018 年 3 月 3-4 日「用現代科技進行紛爭解決與電子契約

管理(特別在線上爭端解決方面)研討會 Workshop on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Electronic Agreement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一)背景 

1.本案緣起 2014 年聯合部長聲明「提高對國際私法工具的認

識以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增強經商的便利度，促進有效地

執行合同和有效解決商業糾紛」，及 2015 年結構改革部長會

議聯合聲明「發展並採用國際法律工具及其通過將為跨境貿

易與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氛圍，進而加速經濟增長。 

2.另中小企業工作小組(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orking 

Group, SMEWG)亦提出鼓勵發展微中小企業，並進行能力建

構以藉由使用現代科技參與國際貿易，並回應財政部長程序

會議(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FMP)所提藉由改善法規環境

解決微中小企業財務困境之相關倡議。 

3.SELI 工作小組規劃為微中小企業建立一個 APEC 會員體適

用的線上爭端解決(ODR)架構，針對 B2B 交易，利用現代技

術進行解決爭端和電子協定管理。 

(二)會議目的 

1.增加各會員體對利用現代技術解決爭端(特別是 ODR)和電

子契約管理的認識。 

2.對跨境貿易如何運用國際工具提供法律確定性和可預見性

增加理解，並探討使用科技進行爭端解決(特別是 ODR)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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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契約管理的潛在課題。 

3.為 APEC 會員體在考量應用及執行相關國際工具方面進行

能力建構。 

4.討論執行 SELI 工作計畫的具體步驟。 

5.協助發展 APEC 會員體官員交流網絡，以促進有關領域的經

驗分享。 

(三)會議重點 

本次研討會聚集了超過 40 多名 APEC 會員體和國際組

織的代表。各場次重點如下： 

1.APEC 經濟委員會主席 Mr. Robert Logie 於開幕時表示，在

數位時代中使用 ODR，有助於境外投資，及參與全球經濟；

香港 SELI 召集人 Dr. James Ding 認為，跨境電子商務如能

善用科技，並提昇就此之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對爭

端解決當有相當之助益。 

2.專題演講： 

(1)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HCCH) 秘書長 Dr. Christophe 

Bernasconi 表示為確保商業順利運行，各會員體間則應進

行透明、公平、有效的合作，以建立一利於外國投資的

基礎架構，而爭端解決機制為其中重要一環。作法上，

要使各會員體的國內法法規趨向一致(harmonization)。為

此，部分國際組織致力使國際間規範一致化，以建立更

穩定的環境。 

(2)HCCH 即為此一理念下之產物，其目的在統一國際間的

私法規則，如審判權、適用法則、判決的承認及執行等。

加人 HCCH，除有助形塑國家政策走向外，並可透過參

加會議與他國對話，並獲得技術上之協助。 

(3)HCCH 的核心業務為跨境事務及相關法律規制，與 APEC

重視貿易發展、國際合作，略有不同，但兩者均重視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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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國投資，並強化投資環境。如加入 HCCH 下的

Apostille 公約，應可儘速解決合約糾紛（如選擇法院、

送達、取證、承認及執行判決），增進法律安定性及可預

測性。APEC 會員體如能參與 HCCH，將有助促成國際

法規一致，降低外國投資障礙。 

3.運用現代科技於紛爭解決及合約管理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Including dispute prevention)) 

(1)跨境紛爭解決於紐西蘭之實踐 

－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Prof. Petra Butler 指出：中小

企業需要有一具可預測性的法制架構。解決紛爭的手

段，包括訴訟、仲裁、調解、ODR、雙/多邊仲裁條/

公約，要釐清何者最適合中小企業，首應確認使用者

之需求。 

－要考量的因素，包括可執行性、隱私保護、終局性（如

可否另案再訴、或不服時之救濟）、未來展望性（因訴

訟易使雙方關係破裂）等。在紐國，訴訟程序係依標

的金額決定審級，缺點是需時較久。若 SME 無法使用

法院，應使當事人有選擇其他方式解決爭端的機會，

而重點應在平衡接近使用法院的權利，及公平正義的

確保。 

－ODR 的平臺要能有效運作，須有一可確保執行的機

制；此外，亦須考慮中小企業使用科技（如網路）的

比例。在紐國，ODR 在家事事件（如離婚時的贍養費）

中使用多，但商業爭端中較少，這可能與紐國出口商

多可於物品出口前取得貨款有關。 

(2)區塊鏈、智能合約與合約管理 

－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Law School, 

Japan) Prof. Koji Takahashi 認為：區塊鏈(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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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區塊內的每個人可對他人相互提供訊息，與以往須

透過管理者處理的模式不同。其優點在於交易透明度

高，且便於追查來源，但缺點是可能遭駭客破解。而

去 中 心 化 自 治 組 織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係運用區塊鏈所建構，作為資料運算、

保存之虛擬組織。 

－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存於以太坊(Ethereum)區塊鏈

中，以程式碼與其他合約互動，可作為履行所對應法

律合約之工具。當其自動執行時，可避免違約的發生，

且因係由程式運作，也較為明確。當然，實務上仍可

能發生智能合約執行結果與所對應之合約不符，或所

對應的合約嗣後遭撤銷或終止、但智能合約仍予執

行，甚或遭駭客駭入的情形。 

4.以國際工具促進運用現代科技管理合約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for 

contract management) 

(1)科技與相關海牙公約間之關係 

－HCCH 秘書長 Dr. Christoph Bernasconi 表示：國際工具

通常具有「技術中立性」(technology neutrality)，即不

會因不同科技而為特殊之規範。Apostille 公約即為適

例。在該公約之前，境外文書須經外交單位的驗真，

常造成時程上之耽擱。該公約則試圖建立一認證程

序，減少類此之依賴，使私人更易從事交易，並節省

勞費。此有助吸引外國投資及國際貿易。 

－實例上，除了發出方須以數位方式為之外，接收方也

須以電子註冊(register)，而不論何者，均可以電子簽章

或是 PDF 科技為之，亦可上網確認取得資訊的真實

性。韓國甚至發展出用手機確認的技術。 

(2)UNCITRAL 與本議題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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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法律官 Mr. Jae 

Sung Lee 指出：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在於對跨國商

務合約提供指引。如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合約公約

(CISG，僅就物品規範，不包括服務)，其內容即包括

合約如何成立，及權利、義務的內涵等；又如擔保交

易、政府採購，或新興的電子商務，UNCITRAL 亦制

訂了模範法典、立法指引及/或相關說明。 

－目前UNCITRAL正在推行以電子方式交換資料之模範

法典，以因應數位科技時代無紙化的需求。 

(3)UNIDROIT 統合國際私法相關文件 

－聯合國私法協會 (UNIDROIT)的法律官 Mr. William 

Brydie-Watson 說明：該協會創立於 1926 年，係以統一

國際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為宗旨，工作內容著

重於彙整與跨國合約相關之規則，例如如何處理電子

商務合約、合約本身之要式性，或通知須否以一定方

式為之等。 

－上述規則毋須經外交會議通過或國家批准，因而無強

制力，僅屬具建議性質的軟法(soft law)，但在國際間仍

有一定影響力。如能採行，當有助解決數位時代中因

科技更新及電子商務擴展所帶來的問題。又各該規則

非一成不變，將隨科技發展而與時俱進。 

5.使用國際工具進行紛爭解決及防範(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prevention) 

本場次由HCCH亞太區代表、UNCITRAL及UNIDROIT

代表分別介紹其所屬組織現行有效與研訂中有關紛爭解決

與預防之相關公約暨相關模範法與區域協定，並說明訴訟、

仲裁、調解等不同紛爭解決方式所需配套，其目的皆在建立

企業遇有跨境貿易紛爭能有效解決之環境。 

(1) HCCH 代表 Mr. Frank Poon 說明紛爭解決一般包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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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仲裁、調解等方式，不同方式之選擇主要考量因素

在於其所需時間、成本、執行力有所差異。有關訴訟部

分，介紹紛爭解決與預防之國際工具為選擇法院協議公

約(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本公約揭示 3 項原則，

包括被選擇法院原則不得拒絕審理該案件(第 5 條)、未被

選擇法院原則不得審理該案件(第 6 條)、除例外情形被選

擇法院之判決須在公約國獲得承認與執行(第 8 條、第 9

條)，這些原則亦被許多雙邊與多邊協定所廣泛採用。為

擴大公約適用範圍，近期 HCCH 刻著手修正公約內容，

預計於 2019 年可通過。 

(2)UNCITRAL 法制官員 Mr. Jae Sung Lee 介紹 UNCITRAL

之成立係為減少跨境貿易之法規障礙以促進國際貿易，

所公布紛爭解決及預防之工具包括：紐約公約(New York 

Convention)，使成員國可承認並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仲

裁規則(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揭示仲裁進行之

完整程序、仲裁程序說明 (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s)，協助仲裁員在仲裁程序

期間應注意之相關事項、線上爭端解決技術指引

(Technical Notes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協助各國

在發展 ODR 系統之指導、調解規則 (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提供調解進行之程序規則、國際商

業調解模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提供調解程序之統一規定、擔

保交易模範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提供各類擔保權益之一致處理規定，此外

目前委員會刻研擬有關調解結果之執行的工具，預計於

今年公布。 

(3)UNIDROIT 法制官員 Mr. William Brydie-Watson 敘明

UNIDROIT 有關紛爭解決及預防之相關工具，其一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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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契 約 通 則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旨在為國際商事契約制定一般規

則，不論當事人是否約定其契約適用本通則，均可適用

之，通則可用於解釋或補充國內法，亦可作為各國立法

之範本，通則在解決國際商業紛爭亦扮演重要角色；另

一 為 農業 契約 法 律指 引 (Legal guide on contract 

farming)，主要為農業契約雙方於締約過程提供建議與指

引，並就各種實際可能產生之法律問題進行討論，促進

雙方就契約條款之理解，降低紛爭產生之風險。 

6.會員體使用現代科技進行紛爭解決與契約管理經驗分享 

(1)香港律師會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Innotech 

Committee,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mirali Nasir

說明建立成功的 ODR 機制，除使用者信賴該機制為公

平、透明與安全，並信賴相關法律、律師、平台建置者，

且該機制須能兼顧不同文化之差異，此外視訊會議亦為

建置 ODR 之重要因素。香港在上述部分均具有良好基

礎，例如已有發展完備之律師從業人員行為守則、已加

入相關重要國際公約、相關技術發展成熟、已有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線上處理域名爭議之相關經驗。 

(2)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教授 (Victoria University, New 

Zealand) Prof. Petra Butier 表示，在推動相關 ODR 規劃

前，必須先了解微中小型企業之真正需要，以下分享紐

國透過實際調查資料，分析微中小型企業運用 ODR 面臨

之相關問題包括：交易多未簽訂契約文件，因恐有害彼

此信任關係、缺乏締約所需知識與能力，即便有定型化

契約供其使用，多數微中小型企業亦無法了解相關合約

內容、微中小型企業無法負擔跨境訴訟律師費用，且紐

西蘭多數律師亦無處理跨境訴訟之經驗，惟中小企業需

律師協助始能瞭解如何進行 ODR 相關程序、微中小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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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運用網路比例低，後續運用 ODR 平台之比例恐亦有

限，且極少數微中小型企業表示近 5 年曾遇有交易紛爭、

微中小型企業需要更多教育訓練以增加相關知識。各國

產業結構不同，建議可就各國微中小型企業進行相關調

查以釐清其需求與後續推動 ODR 可能面臨之問題與因

應措施。 

(3)美國國務院律師顧問 Mr. Michael Dennis 指出，ODR 是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再加上線上相關技術，可以減

少微中小企業紛爭解決之時間與成本，目前 UNCITRAL

公布之相關工具可作為 APEC 推動 ODR 之參考方向。網

路的普及使跨境貿易快速增加，資料顯示微中小型企業

認為跨境貿易中首要面對的就是交易紛爭如何處理的問

題，因成本與時間之考量，中小企業往往較願意採仲裁

方式而非訴訟方式解決紛爭。目前已有阿里巴巴、ebay、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等民間機構及韓國、墨西哥、加拿大、

中國大陸等政府積極推動 ODR 機制，ODR 亦應用於民

事糾紛仲裁(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CRT)，例如美國的

俄亥俄州與猶他州應用於小額請求案件。最後 Mr. Mike 

Dennis表示後續將提出辦理APEC區域ODR平台設立研

討會的概念文件並尋求各會員體支持。 

7.SELI 工作規劃下的線上爭端解決機制 

(1) 日 本 立 教 大 學 (Rikkyo University) Prof. Yoshihisa 

Hayakawa 說明日本中小企業跨境貿易面臨語言與產品

價值不高的挑戰，日本參考歐盟的作法解決語言的問

題，且因 ODR 在 UNCITRAL 討論很久，已參考

UNCITRAL 文件建立機制，因 B2C 跨境處理的技術性過

高，建議聚焦在企業對企業(B2B)，希望 SELI 持續進行

相關研究。 

(2)紐西蘭商業部(Ministry of Business)貿易及法規合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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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nd Regulatory Cooperation Team)官員 Ms. Kathy 

James 提醒注意各國中小企業實際需求；應做法規影響評

估，畢竟該機制會衝擊到國內法制；在進行下一步的機

制前，需要更多的訊息。 

(3)美國國務院律師顧問Mr. Michael Dennis倡議針對為中小

企業跨境貿易 B2B 需要舉行探討成立 ODR 區域平台的

可行性，讓中小企業有意願進行跨境貿易，可帶動商業

與就業機會。該倡議以有澳洲、加拿大、智利、越南、

巴紐及印尼同意擔任共同提案人，並強調 ODR 就是把非

訟紛爭解決(ADR)以科技來處理，選擇多元，至少有協

商、調解與仲裁三種作法。 

8.SELI 工作規劃之其他面向 

(1)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 Prof. Petra Butler強調該國中小企業

接受 ODR 比率很低，對中小企業而言商業模式係以信任

為基礎，需要宣導及訓練才能讓其明白紛爭解決有多元

選擇方案，但政府協助中小企業進行跨境貿易首要應是

幫助他們降低風險，再根據其需求設計紛爭解決方案。 

(2)日本同志社大學 Prof. Koji Takahashi 介紹各種國際組織

對於 ODR 的定義與適用對象，介紹資訊集中與分享的模

式，並簡述未來平台在技術層面可行的方案，強調應進

行法規國際調和，並介紹智能合約在紛爭情況下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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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SG 相關會議 

一、2018 年 2 月 26 日 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非正式會議

(Data Privacy Sub-Group Informal Meeting) 

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會議 (Data Privacy Sub-Group 

Meeting, 簡稱 DPS)係為 APEC 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

(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ECSG)下之次級工作小組

會議。本次非正式會議，大會不做會議紀錄；而本日會上討論的

事宜，都將在次日 DPS 正式會議上再提出來討論。 

會議由 DPS 主席澳洲籍 Mr. Colin Minihan 主持，並由 APEC 

CBPR 體系「聯合監督小組(Joint Oversight Panel, 簡稱 JOP)」副

主席美國代表 Mr. Michael Rose 說明其刻正就會員體及/或「問責

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簡稱 AA)」如何提出 APEC CBPR 體

系加上「APEC 資料處理業之隱私承認制度體系(APEC Privacy 

Recognition for Processors, 簡稱 PRP) 」之聯合申請 (Joint 

Application)進行研議，並說明新加坡業已獲准加入 CBPR 及 PRP

體系。另，討論有關行政事務(包含 APEC CBPR 體系網站更新、

溝通宣傳計畫等)以及 DPS 工作計畫等。至於有關「APEC 跨境

隱私執法協議(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簡稱 CPEA)」部分，由 CPEA 管理者－美國代表 Ms. Melinda 

Claybaugh
2說明 CPEA 規劃進行一份調查，瞭解會員體加入

CPEA 後之執法困難及挑戰，以做為必要時改善 CPEA 協議的參

考。 

我方代表 (國發會 )在場邊與日本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 PPC)事務局企劃官

                                                 
2
 Ms. Melinda Claybaugh 之職務為 Counsel for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其同僚 Mr. Peder Magee 之職務為
Attorney, Division of Privacy and Identity Protection, 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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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田淳也，交流我方加入 CBPR 體系之作業及時程規劃；PPC

代表表示，雙方未來可就申請 CBPR 體系相關事宜交流聯繫。 

(一)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CBPR System) 

1.聯合監督小組(Joint Oversight Panel) 

(1)JOP 副主席 Mr. Michael Rose 報告 

－為利推廣 CBPR 體系，渠認為會員體的重要工作係提

升大眾對於 CBPR 體系的認識及瞭解其益處。近來 JOP

通過 3 件申請案，包含新加坡(同時申請 CBPR 和 PRP)

以及美國(PRP 申請案)，雖然申請案審查相當費時且複

雜，但因提升隱私保護的必要性及長遠好處，相關代

價仍是值得的。 

－美國國內推行 CBPR 有兩大挑戰，包含國際法和國內

法調合，如何將 CBPR 運用於美國法，以及跨國公司

如何在採用 CBPR 國家和不採用 CBPR 國家，或不同

法律體系間選擇準據法。第二個挑戰係美國僅有 1 家

問責機構(AA)的獨占問題(Monopoly of Accountability 

Agency)，未來將再與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ttee, 以下簡稱 FTC)討論。 

－加拿大與墨西哥均表示有意提出申請 AA。 

(2)加拿大代表報告 

－國內消費者和企業對 CBPR 體系瞭解不多，希望各會

員體分享經驗，提升利害關係人對於 CBPR 體系的瞭

解。 

－ 加 拿 大 目 前 處 於 CBPR 體 系 之 執 行 階 段

(implementation stage)，由於 CBPR 體系頗具彈性，企

業可向加拿大境外 AA 申請 CBPR 認證，故加拿大政

府刻正研析由境外 AA 負責該國 CBPR 認證的可行

性，盼其他會員體可分享利用境外 AA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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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代表報告 

－日本企業對於 CBPR 體系的認知仍需提升，目前除 1

家企業已獲得 JIPDEC (日本惟一 AA)認證外，另尚有 1

家企業有意提出申請。 

－CBPR 審查標準(decision criteria)透明化，可以提升企業

對於 CBPR 信任度。 

2.行政暨問責研究小組 (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Study Group) 

(1)JOP 副主席 Mr. Michael Rose 報告 

－以 APEC 基金進行 CBPR 體系網站之改善計畫目前進

展順利，預計於本(2018)年底前完成。 

－美國曾研擬 2 份有關 CBPR 體系的推廣文件，其中述

及加入 CBPR 體系之益處等內容，將提供加拿大等有

興趣的會員體參考。 

(2)菲律賓代表發言感謝 JOP 對建立國內隱私保護制度提供

的幫助；日本亦因參與菲國的 CPEA 審核工作，發言歡

迎菲國通過 CPEA 的審核工作。 

(二 )APEC 跨境隱私執法協議 (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  

CPEA 管理者美國代表 Ms. Melinda Claybaugh (任職於

美國 FTC)表示： 

1.經彙整各會員體 CPEA 資料，普遍問題在於會員體之主管機

關仍不清楚 CPEA 如何運作，未來希望有更多機會能與會員

體分享經驗。渠並分享與加拿大隱私執法機關合作調查位於

香港之公司(based in Hong Kong)違反資料保護規定(data 

breach)的案件。 

2.美國國內發生多起企業不實聲明(False Claims，聲稱獲得

CBPR 認證但實際並未取得認證)之案例，該國為瞭解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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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A 會員體處理類似案件的法令規範等資料，已於去年向

各會員體要求提供調查資料，盼會員體儘速配合提供。 

3.CPEA 規劃進行 CPEA 會員體之調查研究，以瞭解會員體加

入 CPEA 後之執法困難及挑戰，以做為必要時改善 CPEA 的

參考，相關調查結果亦擬向資深官員會議報告。 

4.日本代表詢問國內主管機關對於跨境隱私侵權是否有管轄

權疑問，渠回復此取決於各會員體主管機關之措施，如是否

與其他會員體簽訂協議等。 

(三)DPS 工作計畫(APEC ECSG Data Privacy Sub-Group Work 

Plan) 

各會員體對 DPS 工作計畫並無意見或評論，將於 2 月

27 日正式會議中再行討論。 

(四)其他：俄羅斯代表發言，建議利用新興科技，例如：區塊鏈

(Blockchain)等增進個人隱私保護；主席則裁示將列為修訂

APEC 隱私架構協定的參考。 

二、2018 年 2 月 27 日第 37 次 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會議

(37
th 

APEC Data Privacy Sub-Group Meeting, DPS) 

會議由主席 Mr. Colin Minihan 主持，會議經過說明如次。另

我方代表(國發會)亦在今日會議於場邊與菲律賓代表國家隱私

保護委員會(National Privacy Commission, NPC) Attorney IV Mr. 

Jeff E. Datingaling，簡要交流該國近日獲准加入 CPEA 之經驗；

獲 NPC 代表復以，該國申請相關資訊樂於提供我方參考，會後

可電郵洽其詢問。 

此外，本會亦於場邊與韓國代表韓國資訊安全署 (Korea 

Internet & Security Agency, KISA；KISA 為韓國未來的 AA)交

流。韓國代表 KISA Director Mr. Kwon Hyun Joon 表示，韓國自

送出申請 CBPR 至獲准通過，約歷時 6 至 7 個月(2016 年底提出

申請；2017 年 6 月獲准通過)。韓國國內辦理 CBPR 的主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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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 (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相當於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由 KCC 負責私部門

的電商部分，以及韓國內政部(Ministry of Interior, MOI)負責公部

門部分，以及 KISA 等 3 個單位。其國內目前面臨的問題在於韓

國既有認證標章–「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與 CBPR 兩套認證機制之介接問

題，希望未來能夠發展成為企業能夠同時申請兩種認證，而兩個

認證機制中，有規定重疊之處，只須檢視一次即可。KISA 也積

極與日本問責機構 JIPDEC 交流及聯繫討論企業認證相關事宜。 

(一)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APEC CBPR) 

1.JOP 副主席 Mr. Michael Rose 報告 

(1)韓國及日本均為 JOP 成員，感謝此兩會員體協助審查作

業。JOP 近期通過 3 件申請案，包含新加坡(同時申請

CBPR 及 PRP)以及美國(PRP 申請案)，另刻正受理韓國

設立問責機構(AA)之申請。 

(2)預計於今年 SOM3 前完成 CBPR 網站之更新，以充實網

站內容，提高消費者、企業等各界對 CBPR 的認識。 

2.已參與或有意願參與之會員體依序分享 CBPR 資訊 

(1)美國：最重要的進度是美國業獲准加入 PRP；目前有 21

家美國企業參與 APEC CBPR 體系，未來希望提高中小

型企業(SMEs)的參與，以及使 SMEs 更容易獲得 PRP 的

資訊。 

(2)日本：目前有 1 家企業取得 JIPDEC 認證，另尚有 1 家企

業有意提出申請。日本並說明去年分別於 10 月、12 月參

加我國與菲律賓舉行之 CBPR 研討會，以及參加去年 12

月香港國際研討會。日本 PPC 並更新說明該國已加入

ICDPP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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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韓國：2017 年 6 月加入 APEC CBPR 體系後，2017 年 12

月提出 AA 申請。韓國原本已有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現面臨

CBPR 與 PIMS 兩制度間介接的問題，另韓國積極向企業

界推廣 CBPR。 

(4)新加坡3
 

－首先說明其同時申請加入 CBPR 及 PRP 體系之理由，

係其國內個資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下

針對資料控制者(controller)及資料處理者(processor)分

別規範，爰基於該法同時申請 CBPR 及 PRP 體系。惟

兩個體系的申請行政程序多有重複，建議應予以精簡。 

－預計於今年提出申請設置 AA。 

－新加坡既有認證標章體制，加入 CBPR 後，亦面臨既

有標章與 CBPR 介接問題，且對於新加坡企業來說，

可能必須申請 3 個認證，包含既有標章、CBPR 認證、

PRP 認證，故新加坡表示，程序簡化對於新加坡來說

十分重要。另新加坡刻正加強對企業界的溝通，積極

宣導加入該兩體系之效益，以促使中小企業(SMEs)採

用該認證體系。 

(5)我國 

－(經濟部國貿局)說明去(2017)年 10 月 2 日辦理 CBPR

研討會成果，共有來自 16 個會員體、19 位講師以及

166 位參與者。並再次感謝 APEC 秘書處及其他會員體

的協助，包含美國、日本、泰國、韓國、越南、菲律

賓、墨西哥、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等。 

－(國發會)說明我方加入 CBPR 進度，感謝 ECSG 主席美

                                                 
3 新加坡之隱私主政單位為：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www.pdpc.gov.sg)，成立於 2013 年，目前約有 55 名員工；當日出席會議代表為 Ms. 

Evelyn Goh, Director of Comms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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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Ms. Shannon Coe (渠因故無法出席會議)、CPEA 管

理者美國Ms. Melinda Claybaugh之協助。2016年AMM

期間我方已表達參與 CBPR 的意願，現在我方預訂於

今年 3 月間遞交申請加入 CPEA，此亦為加入 CBPR 的

第一個步驟。對於 CBPR 網站豐富的資料，我方感到

非常實用，希望未來與各會員體共同合作促進網站內

容的豐富性。另，CBPR 及歐盟 GDPR 均已投注許多

努力，希望強化該兩體系之相容性(interoperability)。 

－日本4回應支持及歡迎我方之參與，並詢問我加入之計

畫。我方(國發會)回復，規劃於 3 月間遞交申請，另也

同時間準備第二階段的 50 道執法路徑圖的問題答覆。

至於整體申請程序所需時間係由審查程序而定，非我

方可控制。CPEA 管理者美方代表回應，1 至 2 個月大

約是合理的審查時程。 

(6)其他：泰國今年將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 PDPB)(草案)，係由「數位經濟及社會部

(Ministr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MDES)」負責，

通過後將會啟動申請 CBPR 的申請工作。 

(二)APEC 隱私架構更新(Updated APEC Privacy Framework) 

1.主席簡述 APEC 資料可攜性研究小組討論文件(APEC Data 

Portability Study Group Discussion Paper)主要目的，在於解

釋：1)資料可攜性的潛在益處及缺點；2)跨國司法及管轄權

的資料可攜性及互通性，並分析歐盟、英國、菲律賓、紐西

蘭、澳洲及美國等案例。主席表示將以此版本在本(2018)年

3 月 16 日前透過 APEC 秘書處收集各會員體意見，盼於今

年 SOM3 前彙整完成。 

                                                 
4 日本代表係以 Mr.角野慎治為首，其職務為日本經濟產業省商務情報政策

局國際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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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拿大報告隱私同意(development on the concept of consent)

發展，說明隱私同意說明書須具透明性，針對資料的機密

度，其書面格式須容易瞭解、易寄送，並鼓勵利用創意的方

式及技術，而即使同意也設定 NO-GO Zone。另外，針對不

同意亦有其他選擇方案，例如去識別化、設定公開資訊以及

例外情況等。並提出線上名譽(Online Reputation)措施草案，

包括：De-Indexing (減少網路收尋 )、來源修改 (Source 

Amendment)、在學校推廣隱私教育等。 

3.其他領域建議：美國建議未來可有特定科技裝置領域的隱私

法律；菲律賓建議網路社群(online community)等領域更新。 

(三)APEC 跨境跨境隱私執行協議(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 

CPEA管理者Ms. Melinda Claybaugh報告CPEA申請進

度，已通過菲律賓的申請，希望還有更多會員體參加。並說

明 CPEA 是各會員體隱私執法機關間，在跨國調查隱私事件

時可以交換有關訊息之架構，建立如跨境隱私資料調查的合

作機制。另說明 CPEA 正進行不實聲明(false claim)等研究

調查，相關調查結果將在 SOM3 前提交。 

(四)2018 年 DPS 工作計畫(DPS Work Plan) 

加拿大、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國大陸、南韓、泰國

等均針對工作計畫提出建議。主席裁示主要修正處，包含增

加會員體間針對 CBPR 及 PRP 體系之資訊分享、增加促進

CPEA 參與者間資訊分享、增加促進 AA 間資訊分享等。本

工作計畫將提送於 3 月 1 日召開之 ECSG 大會進行確認。 

(五)APEC 秘書處報告 APEC 計畫提案(APEC project proposals) 

ECSG 小組新任 Program Director Mr. Adrian Cheng Sai 

Pong 報告 APEC 行政庶務事務，包括 2017 年 ECSG 重要討

論成果及提交文件、公告 APEC Project 申請時程、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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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APEC Project 評分準則、如何進行 APEC 計畫提案等。 

(六)資料隱私個別行動計畫(Data Privacy Individual Action Plan, 

IAP) 

資料隱私個別行動計畫鼓勵 APEC 各會員體基於非約

束性與自願性原則提出個別行動計畫(IAP)，累積隱私保護

發展經驗，以進行能力建構。主席請各會員體更新 IAP 檢核

表，並提出填列範本供各會員體參考。 

(七 )美國 APEC 國家中心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APEC, 

NCAPEC)簡報 APEC CBPR 問卷調查結果(APEC CBPR 

survey Takeaways) 

NCAPEC 係為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的秘書

處，簡報 APEC CBPR 問卷調查結果(詳如附件六)。 

本項問卷調查計有 12 道問題，調查企業對於 APEC 

CBPR 體系之瞭解及加入意願。其中計 29 家企業接受調查

訪問(11 家為英、美企業；18 家為日本企業)。在受訪企業中，

72%為跨國企業，21%為微中小型企業(MSMEs)，7%為其

他。本項調查建議：相關單位應推動更多措施以提高企業對

APEC CBPR 體系的認識；而 APEC CBPR 體系的認證成本

則為多數企業不願加入 APEC CBPR 的主要原因；另已獲認

證的企業則期待有更多企業、會員體及問責機構(AAs)加

入；絕大多數的企業認為 APEC CBPR 體系具有彈性，對於

企業的業務有所助益；相較於歐盟的隱私架構，APEC CBPR

體系更適合於亞洲地區等。要點如下： 

1.應採取更多行動以提高企業對 CBPR 體系的認識。 

根據調查結果，28%的受訪者反應不甚瞭解 CBPR 體

系；72%的受訪者有一定程度之認知甚至熟悉 CBPR。 

2.回答熟悉 CBPR 者，其資訊來源有 73%從國內或國外政府機

構，27%由產業協會，23%得自私人公司，或有 23%經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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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AAs)宣導。 

3.熟悉 CBPR 之企業充分理解加入的實益。 

熟悉 CBPR 之受訪者有 56%理解加入的實益。 

4.過半數受訪者有意或有相當意願尋求 CBPR 認證。 

受訪者中有意或有相當意願加入 CBPR 者，大多不確定

何時加入(80%)。除此之外則是預估 6 個月至 3 年內加入

(20%)。 

5.認證相關費用為企業未加入 CBPR 之主要原因。 

受訪者中無意取得 CBPR 認證者，主要歸因於認證費用

過鉅(23%)或加入程序複雜(14%)，另有 14%不認為加入

CBPR 會給企業帶來實益。 

6.所應提供企業加入 CBPR 之主要誘因為，充分說明加入實

益。同時，企業也會期待有更多企業、會員體及問責機構(AA)

參與 CBPR 體系。 

受訪者表示如能更清楚說明加入實益，將提高其加入

CBPR 意願(59%)，同時，更多會員體(41%)、企業(41%)之

參與，及更多的問責機構(AA)選擇(24%)，還有更明確的

CBPR 規範/標準(24%)，均能提高加入誘因。 

7.企業偏好 CBPR 之原因，在於其彈性及能協助提升業務。 

受訪者表示加入 CBPR 最大實益，為相較於契約或標準

條款，CBPR 認證提供資料跨境傳輸機制更多彈性方向(至

54%)。其他主要實益包括：促進企業協商效率(46%)；簡化

資料於新市場之傳輸(42%)；揭示商業對於個人資料管理之

整體性及承諾(38%)；向規範者提供更可靠證明(38%)；針對

資料處理作業，向潛在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提供保證

(38%)；簡化資料處理標準(23%)。 

8.所有受訪者(100%)均認為 CBPR 體系較歐盟隱私架構更適

合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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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員體報告資料隱私發展概況 (Reports from sub-group 

member economies) 

1.我方代表(經濟部商業司)於會上報告，按照個資法第 27 條辦

理行政檢查成效，70%經檢查之業者，資安防護水準均有明

顯改善。 

2.加拿大刻正強化消費者個資保護權利和企業通知義務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另加拿大隱私保護專員公署數位

教育工作小組(digital education working group)甫成立任務小

組，包含菲律賓、摩洛哥等 6 個成員。 

3.中國大陸 2017 年「網路安全法」專章強化個資保護、2018

年 1 月 2 日甫公布國家資料保護標準；香港則進行 GDPR 和

行政區資料保護相關法規之對照；韓國針對智慧型手機大數

據利用進行規範。 

4.仍在評估國內情況：巴布亞紐幾內亞、智利。 

(九)會議最後由全球隱私及安全智庫－美國資訊政策領導中心

(Center for Information Policy Leadership, CIPL;據點在華

府、布魯塞爾及倫敦)、ICDPPC、GPEN、APPA、OECD 等

組織分享跨境隱私議題相關資訊。 

三、2018 年 2 月 28 日 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與歐盟會議

(ECSG Data Privacy Sub-Group and European Union 

Meeting, DPS-EU) 

(一)會議目的 

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與歐盟會議，延續前次討論內

容，希就APEC CBPR體系、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簡稱 GDPR)」進行資訊分享及進

度更新，亦就 DPS 與 EU 間之共同合作交流事項，擬定以下

3 項議題，納入 ECSG-DPS 工作計畫(草案)，做為今年雙方

討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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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EC CBPR 體系與 GDPR 第 42 條有關認證機制之介接； 

2. 發 展 具體 工具 及措 施以提 升兩 個體系 之相 容性

(interoperability)； 

3.討論及發掘 APEC PRP 體系與 GDPR 之間的相容性。 

(二)會議過程 

1.DPS主席 Mr. Colin Minihan 首先說明 2017 年 8 月 22 日 DPS

與歐盟雙邊會談報告略以，DPS 將透過小型工作小組研析與

歐盟的潛在合作領域，並在本次 SOM 1 提交工作計畫(草

案)。 

2.本日歐盟未派員出席會議，改由美國資訊政策領導中心

(CIPL)代為說明歐盟 GDPR 推展狀況： 

(1) 歐盟 GDPR 將於今(2018)年 5 月 25 日正式強制實施，目前

「29 條工作小組」(Article 29 Working Party)」已提出 7 項

相關的指導文件(guidance papers)，包括：資料可攜權(Data 

Portability)、資料保護員(Data Protection Officers)、領導監

管機關(Lead Supervisory Authority)、資料保護影響評估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行政罰款之設定及適

用等 5 項已完成採認，可供外界參考遵循。另有以適足性

決定為基礎之傳輸(Transfers on the basis of an adequacy 

decision) (GDPR 第 45 條)及認證(Certification) (GDPR 第 42

條)等 2 項仍進行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其中，對本

小組最重要的是「Guidelines on GDPR Certification」。另

GDPR 部分條款屬開放性(Open Clause)，如：歐盟會員國就

個人資料處理之兒童年齡界定，採 13 歲或 16 歲不等，需

進一步搭配國內法。 

(2)歐盟新成立「歐洲資料保護委員會」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將取代原運作之「29 條工作小

組」，做為 GDPR 之監督機構。另歐盟亦提出 e-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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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草案，旨在升級電子傳輸隱私之保障，惟具高度

爭議性，支持者仍為少數。 

(3)目前僅奧地利及德國完成 GDPR 國內法修法程序，另有 9

個會員國已提出修法草案。香港及加拿大等會員體均就歐

盟能否如期實施 GDPR 提出詢問，惟因無歐盟代表在場，

爰無相關回應。 

(4)歐盟提供財務、專業諮詢等，以協助會員國及企業儘速瞭

解及遵循 GDPR ，特別是認證及資料可攜性 (Data 

Portability)議題。 

(5)歐盟企業拘束規則(BCRs)適用跨國公司(MNCs)以及國際組

織機構間的個人資料內部傳輸管道。 

(6)根據調查，業界對於 GDPR 之施行，主要關注資料處理合

法性基礎(legitimate interest of processing)，包括管理、處理

層面等之風險。另 2017 年業界對於 GDPR 的關注已大幅提

升，超過半數以上的企業均投入專家及財務資源。 

(7)歐洲法院(ECJ)近來已接獲大量關於 GDPR 之訴訟，肇因於

罰金太高，GDPR 法源依據亦成為訴訟爭執焦點。 

3.美國 

(1)有關歐美隱私盾協議(Privacy Shield)部分，雙方每年均進行

年度檢視報告(Annual Review Report) (2017 年 10 月已進行

第 1 次年度檢視)，內容包含歐美兩系統介接等議題。雖

GDPR 對於達到與歐盟適當保護水準的國家將採每 4 年檢

視，但美歐隱私盾協議屬雙邊協議性質，美國僅取得準適

足性(Quasi-Adequacy)的地位，故採逐年檢視，不適用 GDPR

的規定。 

(2)FTC 持續監督與 EU 間之資料跨境傳輸(實際監督行為包括

展開不實陳述(False Claim)調查等)。目前約有 3,000 多家美

國企業取得隱私盾認證，其中超過半數為中小企業。 

4.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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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商業性企業資料跨境資料傳輸部分，目前正與歐盟執

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協商 GDPR 適足性決定

(Adequacy Decision)之延長適用(依 GDPR 第 45 條規定每 4

年更新檢視一次)。[註：加拿大商業性企業(Commercial 

Organization)資料跨境傳輸通過 GDPR 適足性決定。] 

(2)GDPR 針對個資主管機關，有相關監督義務 (monitory 

obligation)之規定，如持續評估適足地位是否仍具合理性。

加拿大需定期提出監督報告(regular monitoring report)，其

於 2017 年 11 月已提出報告，預計今年 6 月提出下 1 份報

告。 

5.日本 

目前刻正加速與歐盟諮商雙邊資訊互相傳輸規範，相關

細節目前不能透漏，但諮商內容將包含 CBPR 在內，另該國

對在本年 5 月前完成諮商不表樂觀。 

6.韓國 

目前正與歐盟進行 GDPR 適足性評估的相關討論，惟尚

未到實際執行層面(Implementation)，另政府亦向企業界徵詢

意見，未來將製作工作手冊 (Handbook) 及指導方針

(guidelines)教育韓國企業界。 

7.巴布亞紐幾內亞：歐盟已就發展該會員體之電子商務提供技

術協助，未來將與歐盟加強本議題的交流。 

8.菲律賓：持續與國內私部門討論適足性議題。 

9.澳洲：目前尚無與歐盟洽談相關議題之規劃，惟已在相關個

資官網提供 GDPR 參考資訊。 

(三)未來工作展望 

1.2015 年 8 月第 32 次 ECSG-DPS 成立之「小型工作小組」

(Small Working Group)將恢復運作，除日本、美國、歐盟及

美國問責機構 TrustArc 等既有成員外，新增澳洲、加拿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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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 等成員，預計在本年 ECSG2(SOM3)前的休會期間，繼

續透過電郵、文件分享及視訊會議等方式持續與歐方交流與

溝通。 

2.期盼前揭工作小組能於今年 SOM3 前，提擬具體可供討論之

文件。 

四、2018 年 3 月 1 日 APEC 第 37 次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

(APEC 37
th

 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Meeting, ECSG) 

本次會議由 ECSG副主席Mr. Michael Rose主持(ECSG主席

美國籍 Ms. Shannon Coe 不克出席)，首先向各會員體確認議程及

前次(第 36 次)ECSG 會議紀錄，各會員體均無意見。續由

ECSG-DPS 主席 Mr. Colin Minihan 報告前兩(26-27)日資料隱私

次級小組(DPS)及其(28 日)與歐盟會議之進展與會議結論。 

(一)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CTI)主席報告 2018 年 CTI 工作重

點(Briefing by CTI Chair on CTI priorities for 2018) 

1.多邊貿易體系：回應 2017 年 MC 11 相關議題； 

2.貿易便捷化與連結性：支持 WTO 貿易便捷化(TFA)的執行

與能力建構及第 2 階段供應鏈連結架構行動計畫； 

3.區域經濟整合及茂物目標：執行去年 APEC 通過的倡議，包

含網路及數位經濟、下世代貿易暨投資議題、全球價值鏈等； 

4.創新及包容性工作：與私部門合作。 

(二)ECSG 主席報告「APEC 網路及數位經濟路徑圖執行計畫」

(Briefing by ECSG Chair on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Economy 

Roadmap)」(草案) 

2017 年 APEC 年度部長會議(AMM)指示推動執行路徑

圖，美方據以提出「APEC 網路及數位經濟路徑圖執行計畫」

( 草案 ) ，主要提案內容為該路徑圖為活文件 (living 

document)，應鼓勵 APEC 相關委員會/論壇/次級論壇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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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並由 ECSG、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WG)共同合

作整合 APEC 相關倡議執行成果，並向資深官員會議(SOM)

報告。會中若干會員體表示支持，另部份會員體則持保留態

度，討論要點如次：  

1.美國：美國代表 Mr. Eric Holloway (前 AHSGIE 副主席)說

明，本提案係資深官員會議(SOM)層級的文件，將提本次資

深官員會議(SOM1)以及 CTI 會議討論，但渠相信於不同層

次的工作小組先做討論、蒐集意見及凝聚會員體對本執行計

畫的共識，至為重要。 

2.我國(經濟部國貿局)：會中發言表示，本案雖尚在國內意見

諮詢階段，惟我國基本上對本案持正面看法並歡迎美方提

案，強調我國初步認為 ECSG 負責整合路徑圖之推動執行極

為適當，惟因本案尚牽涉其他次級論壇如 TELWG，我方需

要更多時間整合國內各單位立場。主席回應感謝我方意見，

並稱本案後續將提交 CTI 及 SOM 討論，此間各會員體仍可

於本(2018)年 3 月底前提出相關意見供美國參考。 

3.中國大陸：路徑圖所涉 11 個關鍵領域並非均可在 ECSG 執

行，涉及諸多論壇/工作小組，應將本執行計畫(草案)送至

SOM 討論，另本案尚需進行國內諮商程序，相關意見將於

休會期間提供。 

4.俄羅斯：網路及數位經濟特別指導小組(AHSGIE)及 TELWG

已經盤點路徑圖 11 項關鍵領域的負責執行單位，其中多數

關鍵領域與 TELWG 相關，而與 ECSG 相關者相對較少，美

方提案僅係重複工作(duplicating works)，強調路徑圖關鍵領

域的執行，應指定相對應之工作小組，因各工作小組有其既

定的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 TOR)，可避免工作重複。

另認為美國不應將本提案逕提交資深官員會議(SOM)，應先

由 ECSG 工作小組討論定案，再逐層經由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CTI)向上提案尋求採認。 



47 

5.加拿大：美國所提的執行計畫非常實用及具策略性，惟質疑

本提案提出由 ECSG 與 TELWG 共同合作，是否已事先諮詢

TELWG，強調據其多年參與 TELWG 工作的經驗，TELWG

組織龐大，推動 ECSG 與 TELWG 工作小組合作的可行性有

待商榷。 

6.馬來西亞：認為美國提案有關監督、執行及推動等工作將出

現整合問題，將就美國所提的執行機制，於休會期間提出不

同的建議做法。 

7.日本：歡迎並支持美國所提執行計畫，相信此提案不會造成

會員體的負擔，支持由 ECSG 與 TELWG 攜手合作。 

8.秘魯：支持本提案，並將持續在 CTI、SOM 積極參與討論，

在執行路徑圖的各項關鍵領域做出貢獻。 

(三)討論電子商務推動小組職權範圍草案(Developing the ECSG 

Strategic Plan and Reviewing the ECSG Terms of Reference) 

主席表示本次會議無意通過 ECSG的職權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TOR)，僅盼各會員體提供意見，俾於休會期間進

行討論，並於本年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3)前定案。另

於會中多次強調網路及數位經濟係 APEC 跨論壇議題，並無

意透過本次修訂，讓 ECSG 成為惟一負責網路及數位經濟議

題的論壇。 

1.俄羅斯：對於 ECSG 主席連任等多項條款均提出具體的文字

修正建議，擬藉由本次 ECSG 職權範圍修改，減少美國對

ECSG 的影響力。 

2.中國大陸：網路及數位經濟在 APEC 極為重要，惟網路及數

位經濟涵蓋廣泛，除電子商務及貿易外，尚包括製造、教育、

工業等多個層面，涉及諸多 APEC 論壇/工作小組，應由較

高的資深官員層級負責，ECSG 應僅負責電子商務。 

3.韓國：支持 ECSG 職權範圍修正，惟認為 ECSG 推動重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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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子商務(e-commerce)及數位貿易(digital trade)，並將於會

後提出具體的文字修正意見。 

4.會議決議：請各會員於 3 月 16 日前提供修正意見，俾於休

會期間討論定案，提交本年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3)採

認，另將依秘書處建議增訂最低 14 個法定出席會員體，以

及 4 年的落日條款。 

(四)會員體各項提案執行進度(Update on completed/ ongoing 

projects) 

1.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報告去(2017)年 10 月 2 日辦理

APEC CBPR 研討會成效，計有 16 個會員體、19 位講師及

166 位參與者，並感謝 APEC 秘書處及美國、日本、泰國、

韓國、越南、菲律賓、墨西哥、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及

紐西蘭等會員體的協助。 

2.中國大陸「RTA/FTA 架構下之跨境電子化貿易」提案：主要

針對印度、馬來西亞、澳洲及韓國之跨境電子化貿易(e-trade)

進行調查。去年 12 月並已於中國大陸舉辦完成相關研討

會。本計畫刻正蒐集各會員體意見中。會中，日本說明已提

交相關疑問之回應，俄羅斯亦補充其國內相關海關系統資

料。中國大陸回復將請研究單位進行回復及更新。 

3.秘魯報告「電子商務新興議題之公私部門對話」研討會，將

於本(2018)年 3 月 2 日於巴紐舉辦。主題包括線上消費者保

護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 個 資 保 護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運算設備在地化 (localization of 

computing facilities)、原始碼(source code)及 WTO 下的數位

貿易討論：無差別待遇條款(non-discrimination)等議題。會

中，日本表示支持此研討會並強調使用者經驗及私部門參與

的重要性。  

4.美國「利用大數據進行醫療研究之跨論壇合作」提案：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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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係為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與 ECSG 之聯合計畫提案。

將建構會員體間健康與資料隱私工作圈、發展醫學資料之二

次運用，及有系統發展以使用為基礎之健康資料保護資料庫

等目標。 

(五)會員體新提案(new projects or activities) 

1.我國(經濟部商業司)說明將延續過去經驗再提報一場國際型

「IDEAS Show @ APEC」活動。會中，秘魯及美國皆發言

說明雙方皆有代表來台參與去年 Ideas Show 活動並表示支

持。俄羅斯代表於場邊洽經濟部商業司同仁表示擬派員參加

「IDEAS Show @ APEC」活動。 

2.新加坡說明「Survey E-commerce Regulation in APEC」，該提

案主要內容為更新 APEC 貿易知識庫 (APEC Trade 

Repository; http://tr.apec.org)。會中，日本表示此提案將有助

於 APEC 會員體間貿易透明度，希望線上資訊更新後，亦可

提供非 APEC 會員體參考。 

(六)會員體或國際組織對數位經濟發展之看法 

1.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第二次專家會議的第二次工

作會議提出晉江提案(jingan proposal)，與 APEC-Electronic 

Commerce Business Alliance (ECBA)合作，致力於跨境資料

流通、跨境隱私保護、跨境紛爭解決等議題。 

2.日本：提出電子商務發展新概念，包含推動超智慧社會

Society 5.0 及連結產業(connected industries)。 

3.俄羅斯：報告國內數位經濟帶動俄羅斯 GDP 大幅成長，2017

年又配合國家支付系統法並提出 2025 年前達成「e 貿易策

略」諸多指標，如：欲達成 70%零售商利用網路販售之目標。 

4.世界經濟論壇(WEF)：提出數位東協(Digital ASEAN)之概

念，強調東協市場數位經濟發展潛力。 

  

http://tr.ap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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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5 日資深官員數位經濟政策對話(SOM Policy 

Dialogue on the Digital Economy) 

一、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Prof. Peter Cowhey 以「全

球創新情勢轉變與 APEC 發展」 (The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of Innovation & APEC Prosperity)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另巴紐商業委員會報告「Business4SDGS 計畫透過

數位經濟達成包容性」(Achieving Inclusivity Through The 

Digital Economy)、澳洲網路事務大使 Mr. Tobias Feakin

報告網路事務的重要性，要點如下：  

(一)數位化改變世界商業模式，資料流通(data flow)對世界經濟成

長的影響已超越傳統商品流通。 

(二)研究顯示，製造業附加價值中，約 25%為數位經濟所提供。

透過數位經濟發展，可提升生產力達 50%。 

(三)為發展數位經濟，需重視法規調和，尤其強調技術中立性

(technology neutrality)，各會員體必須確保數位貿易等法規之

技術中立，以允許使用者(消費者)有效率的選擇各項貨物與

勞務。 

(四)數位經濟時代網路事務甚為重要，各會員體需掌握數位經濟

發展機會，改變傳統方式，發展數位科技、數位貿易等，透

過政策制訂與國際合作，強化連結性，以因應數位經濟的挑

戰。 

二、第一場次：數位經濟的機會、挑戰與風險 

分別由世界銀行 Ms. Natasha Beschoner 報告「數位經濟政

策考量」(Digit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OECD Mr. Kensuke Tanaka 報告「數位轉型-OECD 觀點」(Digital 

Transformation - OECD perspectives)及 PSU Ms. Denis Hew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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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商務促進微小型企業全球化」(Promoting E-commerce 

to Globalize MSMEs)，要點如下： 

(一)數位經濟轉型的政策挑戰包括科技、數位基礎設施、電子商

務 3 面向，各會員體應加強連結性(connectivity)、完善金融

部門功能、健全技術發展，同時建構完善法規基礎設施，以

利數位經濟發展。 

(二)為因應數位轉型，OECD Going Digital Project 內容包括強化

技術與就業、加強廠商數位轉型以提高生產力、促進數位經

濟的貿易發展與市場開放、運用數位科技提升福祉等。 

(三)由於中小企業缺乏對電子商務的瞭解、較難加入市場平台，

以及維運成本較高等，為促進中小企業跨境電子商務的成

長，建議會員體強化跨境電子商務相關法規的透明化，推動

定期的公私部門對話，以提升中小企業對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的瞭解。 

三、第二場次：亞太地區的數位商務 

由新加坡技術研究方案公司(Technology Research Project 

Corporate) Dr. Peter Lovelock 報告亞太地區的數位商務、Google 

亞太區貿易與經濟事務長 Mr. Andrew Ure 報告「APEC 區域的

數位商務」(Digital business in APEC)、皇家墨爾本科技大學 Ms. 

Angela Glance 報告「亞太地區的數位企業精神」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Asia-Pacific)，要點如下： 

(一)為發展數位商務，各會員體可擬訂友善創新的政策，包括資

料流通、安全港(safety harbour)等，建立公私部門對話的合

作空間，研提促進創新的倡議，並建立「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 CBPR)。 

(二)各會員體應重視會員體間的法規調和。同時，APEC 會員體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及「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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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更多的調查與研究，以利業界瞭解。 

(三)為建立數位企業精神，建議各會員體強化網際網路速度與穿

透力、建立 5G 網絡、加強教師的數位識讀、進行法規鬆綁，

以及研擬適合企業家活動的簽證政策等，以促進其發展。 

四、第三場次：縮減數位落差：發展與機會 

由「優於現金聯盟」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Dianne 

Rajaratnam 報告現金支付的缺點及推動電子支付系統的原因、太

平洋聯盟大學 (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y, APRU)報告

數位經濟相關計畫、Crysan Technology 報告巴紐數位經濟發展

情況、Huawei 科技首席分析師 Lee Lay Yee 報告縮減數位落差的

相關政策。要點如下： 

(一)由於現金支付系統具有昂貴、無效率、不安全、不可追蹤等

缺點，運用 ICT 推動電子支付，可使每個人都能參與社會。 

(二)巴紐由於缺乏電力、人才訓練等，且具有多種語言，發展數

位經濟面臨多重挑戰，刻正積極因應。 

(三)數位落差是缺乏基礎設施、技術與教育所導致，數位落差將

快速演變成資訊落差(information divide)。為縮減數位落差，

應加強資訊取得，以創造新的機會。 

(四)大部分 APEC 會員體已邁向數位經濟之路，惟發展階段互

異。數位經濟時代教育須有破壞性的變化，以培育所需人

才。為縮減數位落差，建議會員體應強化數位基礎設施、培

育數位人才、鼓勵企業進行雲端運用以提高生產力等。 

五、第四場次：數位經濟策略 

由巴紐投資促進局報告該國線上註冊系統、紐西蘭商業、創

新與就業部報告「數位經濟策略」(Digital Economy Strategies)、

我國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報告「邁向數位經濟時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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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策略的經驗分享」 (Experience Shar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digital Economy Era)，要點如

下： 

(一)數位經濟發展產生指數倍的改變，不只涉及科技部門，尚包

括其他部門與中小企業、數位包容、數位政府、連結性

(connectivity)、技術、法規、隱私、安全性等，需要擬訂策

略與行動加以因應。 

(二)中華台北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已擬訂行動計畫，強化既有優

勢，結合人才、ICT 與半導體產業、開放場域與資料等，以

硬體扮演經濟推力，軟體為拉力，取得下一波智慧革命的機

會與優勢。 

六、第五場次：APEC 與數位經濟 

本場次由 APEC 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盤點與網路及數位經

濟相關倡議，計 11 項重要領域(發展數位基礎建設、提倡相容性、

達成普及寬頻、發展網路及數位經濟整體性政府政策架構、促進

網路及數位經濟監理方法之調和與合作、促進創新及促成技術與

服務之應用、增進使用資通訊技術之信賴與安全、促進網路及數

位經濟發展之資訊及資料自由流通，同時尊重適當之國內法制規

範、改善網路及數位經濟衡量方法、提升網路及數位經濟的包容

性、電子商務便捷化及增進數位貿易合作)，由 TELWG、ECSG、

CTI、SMEWG、HRDWG、ABAC、SCCP、EC、PPSTI、SCSC、

PPWE、GOS、IPEG、CTWG、FMP 等分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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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8-9 日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 

一、EC 或結構改革議題相關討論情形 

(一) EC 主席報告現階段結構改革優先工作進展，包括競爭政策、

公部門治理、經商便利度、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架構、法

制革新、公司法制與治理等領域，並說明 2018 年 HLSROM

會議規劃進展、2018 年 AEPR 撰擬規劃及 2019 年 AEPR

題目等。 

(二) 本會張處長發言感謝EC主席的報告，表示我方與APEC 共

同追求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整合及包容性的目標，並將

持續促進改革及支持 RAASR 的執行，以在 8 月舉行結構

改革高階官員會議的討論做出貢獻。此外，經商便利度

(EoDB)與巴紐本年重視之包容性主題息息相關，同時也是

衡量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的重要指標，我方恭喜 EC 在經

商便利度獲致的進展，也與 APEC 會員體共同努力達成在

2018 年前減少時間、成本與程序 10%的目標。在 EC 年度

重要工作—撰擬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方面，感謝 EC

與人力資源工作小組(HRDWG)在「2017 AEPR-結構改革與

人力資本」發展的合作，我方將持續提升職業訓練品質、

強化勞動力韌性與素質，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工作環境，同

時感謝紐西蘭對於「2018 AEPR-結構改革與基礎建設」撰

擬小組的領導，另對於巴紐提出 2019 AEPR 的主題：結構

改革與數位經濟，有鑑於此議題日益提升之重要性，我方

也期待與 APEC 會員體共同努力推動結構改革以促進數位

經濟。 

(三) 本場次各會員體發言重點摘要如下： 

1.俄羅斯代表發言支持巴紐提出 2019 年 AEPR 主題「結構

改革與數位經濟」，也提出 EC 可在數位經濟方面與電信

暨資訊工作小組(TELWG)合作，並感謝我方與其他會員



55 

體在 EC 之電子化政府政策討論擔任講者，使政策討論成

果豐碩。 

2.加拿大代表發言鼓勵各會員體參與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

長政策架構的撰擬，俾於本年 HLSROM 會議向結構改革

高階官員提出，並呼籲著重婦女、中小企業、原住民等

群體之包容性。 

3.泰國代表發言表示 EoDB為泰國研提 RAASR IAP之優先

重點，也感謝 EC 及 EoDB 主導會員體美國在推動 EoDB

的努力；對於泰國在 EC1 舉辦的開放政府政策討論，感

謝我方與其他會員體擔任講者之支持與貢獻。 

4.美國代表表示 EoDB 第二期計畫(2016-2018)已有長足進

展，有信心可於今年結束前達到 10%的目標，也預計將

把 EoDB 的進展提報 8 月份 HLSROM 會議。另，美國也

支持本年 AEPR 的撰擬，相信優質且永續的基礎建設，

將促進 APEC 區域健康的成長。 

5.中國大陸代表表示，由於中國大陸為 APEC 區域基礎建

設及相關投融資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將努力支持本年

AEPR 的撰擬，分享相關經驗。 

6.日本代表表示，感謝紐西蘭主導撰擬本年 AEPR。如同中

國大陸，日本也是區域基礎建設的主要投資者之一，將

於本年 AEPR 分享日本基礎建設的復原力(如防災能力)

以及基礎建設對社會的正面影響等相關經驗。 

二、網路及數位經濟議題相關討論情形 

(一) 本會張處長發言針對未來 APEC 數位經濟，在提出路徑圖

後，應發展務實的執行方式；另對於爭執不休的 APEC 執

行機制，張處長發言認為應該要有適當層級與專業能力的

機制來處理。另，並感謝美國提出跨境隱私保護(CBPR)體

系倡議，我方將於 SOM1 會議第一天當日(3 月 8 日)正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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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跨境隱私執法協議(CPEA)管理者遞交 CPEA 申請文

件，希望很快就能加入 CPEA，進一步加入 CBPR 體系。 

(二) 本場次各會員體發言重點摘要如下： 

1.巴紐：說明將針對網路及數位經濟路徑圖(以下簡稱：路

徑圖)後續執行的機制研擬一份提案，納入各會員體的意

見，於 SOM2 提出。 

2.美國：說明建議由電子商務指導小組(ECSG)與電信暨資

訊工作小組(TELWG)合作承接已屆期的網路經濟數位特

別指導小組(AHSGIE) 的提案。 

3.俄羅斯：APEC 有許多不同論壇進行數位經濟相關工作，

因此需要集中式(centralized)引領、監督與協調，以有效執

行路徑圖，或許可考慮設立數位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Digital Economy)，直接向 SOM 或經濟暨技

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nomic, SCE)

報告。 

4.菲律賓：感謝美國提案，可在現有機制下處理路徑圖的執

行；另提醒路徑圖的執行納入利益關係人觀點的重要性。 

5.日本：考量 APEC 精簡論壇原則，支持美國提案。 

6.紐西蘭：未來向 SOM 報告路徑圖進展的機制，建議可由

論壇或次級論壇負責，如同服務業小組(GoS)協調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的進展並向 SOM 報告，路徑圖的進

展可由 ECSG 承接，不過尚需修改 ECSG 的職權範圍。

另期待巴紐將於休會期間提出提案，可於 SOM2 時提供

會員體持續討論。 

7.馬來西亞：感謝美國提出提案，可以作為 SOM 討論的方

向，各會員體應保持開放的心態探討所有可能性，如何協

調不同論壇及次級論壇執行路徑圖中 11 項關鍵領域之相

關倡議，對有效地全面執行路徑圖將相當重要。SOM 應

尋求一可協調整合 EC、CTI、ECSG、TEL 等各論壇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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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論壇的組織(body)，除負責路徑圖的執行外，並持續觀

察世界最新趨勢，以推動數位經濟的發展。 

8.中國大陸：強調能力建構在發展數位經濟的重要性；對於

路徑圖後續執行，應由 SOM 負責向部長報告，因此宜由

SOM 層級負責監管，若由 ECSG 及 TELWG 承接恐無法

發揮跨論壇議題協調功能，並提出以下思考方向供各會員

體討論： 

(1)鑒於網路經濟特別指導小組(AHSGIE)係 APEC 第一個

全責處理數位經濟議題的單位，並完成路徑圖撰擬，建

議繼續由 AHSGIE 負責推動路徑圖後續執行。 

(2)雖 APEC 目前推行組織精簡原則，但考量數位經濟在未

來幾年預計仍是 APEC 重要工作，也有可能成為 APEC 

2020 年後願景之重要議題，建議仍應思考在 SOM 層級

建立一常設單位/機制，以因應未來工作需求。 

(3)由現有的論壇承接，由下而上(bottom-up)方式向 SOM

報告，考量數位經濟為跨論壇議題，以職權範圍而言，

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CE)、經濟暨技術合作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ECOTECH)與各

論壇工作皆有相關，亦為可考量選項。 

(4)設立 SOM 數位經濟主席之友(FotC)。 

9.墨西哥：原則支持美國提案，惟技術層面須再進一步討論。 

10.泰國：原則上不反對美國提案，但須考慮 TELWG 會議並

非在 SOM 開會期間召開，另也可考慮由 AHSGIE 繼續執行

路徑圖，或如中國大陸所提議，考慮其他新的機制。 

11.智利：感謝美國提案，建議可利用專家小組(Expert Group)

發展行動計畫以執行路徑圖。 

12.韓國：支持美國提案，數位經濟議題應由跨論壇合作，而

非集中式監督、推動，至於中國大陸提出的建議方向，則

需要一段時間消化，未來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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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秘魯：數位經濟議題應由 SOM 層級推動，可設立指導小組

(Steering Group)或主席之友(FotC)，因各論壇能力有限，不

支持美國由下而上的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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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建議與後續應辦事項 

一、觀察與建議 

(一)自去(2017)年 8 月 EC2 由澳洲顧問公司報告「數位國家－促

進投資與成長的政策槓桿」研究後，本次 EC1 會議明顯增加

許多數位經濟議題的討論，EC 例行的區域經濟情勢報告中

亦加入了數位經濟趨勢的分析。2019 年 AEPR 題目已由巴紐

建議訂定為「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復 APEC 網路及數位

經濟路徑圖已於 2017 年部長會議採認，顯見近期網路及數

位經濟將持續成為 EC 討論重點議題之一，值得我方密切關

注，並結合國內刻正推行「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及「5+2 產業創新計畫」中與數位經濟議

題，在 EC 積極參與討論及倡議，利用 APEC 平台創造實質

合作機會。 

(二)另鑒於 APEC 網路及數位經濟議題具跨領域性質，為落實執

行路徑圖各項關鍵領域，APEC 跨論壇間之合作有其必要

性。然而網路及數位經濟路徑圖各項關鍵領域是否逐一指定

相對應之論壇、次級論壇或工作小組，亦或由 ECSG 及 TEL

統籌，甚至 ECSG 及 TEL 之間的合作應如何展開，均仍有

待會員體持續討論，俾凝聚共識。 

(三)觀察歐盟與 APEC 有關跨境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的法制發

展，可歸納出兩個區域性組織間的共同脈絡，均為由企業出

發進行企業自我檢視及規範。顯示國際間除了就個資隱私保

護法規範進行調和外，企業在進行跨境資料傳輸前，先獲得

個資隱私保護相關認證，已逐漸成為國際趨勢。本次會議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不實陳述(False Claim)取得 CBPR 體系

認證的企業進行調查與取締，亦將做為各會員體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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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應辦事項 

(一)近年來，EC 會議討論課題涵蓋之範疇日益龐雜，我方本積

極態度參與，相關貢獻甚獲 APEC 各會員體的支持與肯定。

EC1 後續我方應辦事項如次： 

1.結構改革(RAASR)：我方(國發會綜合規劃處)將配合 PSU 規

劃時程，繳交我方 AEPR 個別經濟體報告(IER)；另將視

HLSROM 會議規劃，研議我方參與方式。 

2.經商便利度(EoDB)：美國擔任 EoDB 主席之友協調人，積極

主導 EoDB 相關議題發展，考量 EoDB 第二期計畫將於 2018

年底屆期，美國將於休會期間調查各會員體對 EoDB 第二期

計畫成果的看法，並請會員體進一步思考未來延續計畫之指

標應如何訂定，我方(國發會法協中心)擬再研提我方建議，

強化我方與美國互動及增加潛在合作機會。 

 (二)我國已於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正式啟動加入 APEC CBPR

體系程序，並遞交申請加入 CPEA 文件。後續應辦事項包括： 

1.參與 CBPR 體系－CPEA 部分 

我國遞交申請加入 CPEA 後，依據 CPEA 協議規定，尚

需應 CPEA 管理者要求，提出我國隱私執法機關執法案例、

政策、活動簡要說明 (Summary statement of 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y enforcement practices, policies and 

activities)，該文件規劃於 CPEA 管理者審查期間完成遞送

[按：我國完成加入 CPEA 程序預計為 2 至 3 個]。 

2.參與 CBPR 體系－CBPR 部分 

我國申請加入 CBPR 體系所須提交之意向書，其中須包

含兩份附件：附件 A–關於國內法可適用於問責機構認證相

關作業活動的描述；附件 B–與隱私及個資法相關之 50 道問

題答覆。附件 A 將由本會綜整，並經個資法主管機關及需

設置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AA)之部會檢視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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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附件 B 則依經濟部建議，將由經濟部續處。本階段俟我

確認參與 CPEA 後，預計約需半年至一年完成整體申請程

序。 

3.提高企業申請認證，進行我國能力建構 

本次會議依美國之 APEC 國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EC, NCAPEC)所進行之 CBPR 問卷調查結果 (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urvey Takeaways)，企業不瞭解

CBPR 體系或加入實益，以及認為 CBPR 認證費用過鉅等因

素，係企業猶豫申請 CBPR 認證之主因。我國已於本(2018)

年 3 月 8 日遞交 CPEA 申請文件，踏出推動 CBPR 體系的第

一步，未來應強化國內能力建構，尤其是提升國內中小企業

對於 CBPR 體系的認識，以及進行企業需求問卷調查及研

究。此將有助於推廣我國跨境隱私保護整體制度與國際緊密

接軌，深化我與其他會員體之交流合作，對強化我國際關係

及持續參與區域特定議題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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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8 年 EC1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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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8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撰擬架構及個別經濟

體報告(IER)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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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經商便利度(EoDB)2015 年至 2017 年期中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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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結構改革與包容性成長政策架構範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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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我國「開放資料與電子化參與(Open Data and 

E-Participation)」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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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我國「從電子化政府邁向數位政府 E-Government to 

Digital-Government - From E Processes Integration to Data 

Driven Services」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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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018 年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PS)非正式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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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2018 年第 37 次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PS)正式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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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2018 年資料隱私次級小組與歐盟對話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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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2018 年第 37 次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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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APEC 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PS)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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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美國 APEC 國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PEC, 

NCAPEC)之 CBPR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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